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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工程
验收规范» 的通知

京建发 〔２０１５〕３５６号

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各集团、总公司,各有关单位:
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印发２０１３年北京市地方

标准制修订增补项目计划的通知»(京质监标发 〔２０１３〕２２３号)
的要求,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促进中心、北京市建设工

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主编的 «绿色建筑工

程验收规范»已经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北京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北 京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委 员 会 共 同 发 布,编 号 为

DB１１/T１３１５－２０１５,自２０１６年４月１日起实施.凡在２０１３年

６月１日后通过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的民用建筑项目,竣工验收

时需按照本规范完成绿色建筑工程验收,并报住房城乡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备案.
该规范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共同负责管理,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促进中心负责

解释工作.
特此通知.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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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意北京市 «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用聚合物
水泥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等地方标准备案的函

建标标备 〔２０１６〕６８号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你委 «关于五项北京市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用聚合物水泥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程＞、＜建筑施工测量技术规程＞、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规范＞申请备案的函» (京建科标备便

〔２０１６〕０２号)收悉.经研究,同意该５项标准作为 “中华人民

共和国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备案,其备案号为:
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用聚合物水泥砂浆　J１０１８７－２０１６
应用技术规程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程 J１０１６５－２０１６
建筑施工测量技术规程 J１０９７２－２０１６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J１１９０６－２０１６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规范 J１３３８２－２０１６
该５项标准的备案号,将刊登在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

和近期出版的 «工程建设标准化»刊物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２０１６年４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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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本标准根据 «关于印发２０１３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增补

项目计划的通知»(京质监标发 [２０１３]２２３号),为落实 «首都

标准化战略纲要»和 «北京市 “十二五”时期标准化发展规划»,
结合市政府工作要求和绿色建筑工作进展,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科技促进中心、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和中国建

筑科学研究院会同有关单位共同制定完成.
本标准共分为６章和１５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１总则、２

术语、３基本规定、４住宅建筑、５公共建筑、６绿色建筑工程验

收、附录 A建设工程绿化物种选择验收记录、附录B绿色施工

检查记录表、附录C建设用地指标验收记录表、附录 D围护结

构热工性能参数验收记录表、附录 E暖通空调系统设备参数验

收记录表、附录F电气产品性能参数验收记录表、附录 G 节水

器具和非传统水源利用参数验收记录表、附录 H 材料资源利用

验收记录表、附录J楼板、分户墙、户门、外窗隔声性能参数验

收记录表、附录 K建筑专业部分验收汇总表、附录 L结构专业

部分验收汇总表、附录 M 给排水专业部分验收汇总表、附录 N
暖通专业部分验收汇总表、附录 P电气专业部分验收汇总表、
附录 Q绿色建筑工程总体验收记录表.其中附录 A~附录 Q 为

规范性附录.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章节中技术内容依据 «绿色建

筑评价标准»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条款要

求编制.
本规范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共同负责管理,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归口并负责

组织实施.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促进中心负责具体技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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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解释.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将意见和资

料寄送至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促进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

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院 ３ 号楼,邮编:１０００３９,电子邮箱:

bjslsjzys＠１６３．com;电话:０１０－５９９５８９１１).
本标准主编单位: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促进中心

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参编单位: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住总集团

北京双圆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 (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建筑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

北京城建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徐晨辉　孟　冲　丁　胜　赵丰东

石　莹　乔　渊　胡耀林　王　鑫

曾　宇　任书华　罗淑湘　周卫新

程　峰　徐　晖　王建明　张显来

许　荷　连　淳　李家阳　鲍宇清

宛　春　王永青　刘元光　李建琳

王　昕　邱军付　赵彦革　于明丽

黄　慧　张　君　曹　光　闫　琴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张元勃　鹿　勤　万水娥　王昌兴

李丛笑　李俊民　刘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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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７　Innovation ３５􀆺􀆺􀆺􀆺􀆺􀆺􀆺􀆺􀆺􀆺􀆺􀆺􀆺􀆺􀆺􀆺􀆺􀆺

６　Acceptanceofgreenbuilding ３６􀆺􀆺􀆺􀆺􀆺􀆺􀆺􀆺􀆺􀆺􀆺􀆺

AppendixA　ConstructiongreeningspeciesselectionacceptancereＧ
cord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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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B　Greenconstructioninspectionrecord ３９􀆺􀆺􀆺􀆺􀆺

AppendixC　Constructionlandindexacceptancerecord ４０􀆺􀆺

AppendixD　Thebuildingenvelopethermalperformanceindexes
acceptancerecord ４１􀆺􀆺􀆺􀆺􀆺􀆺􀆺􀆺􀆺􀆺􀆺􀆺

AppendixE　TheHVACsystemequipmentindexesacceptancereＧ
cord ４３􀆺􀆺􀆺􀆺􀆺􀆺􀆺􀆺􀆺􀆺􀆺􀆺􀆺􀆺􀆺􀆺􀆺􀆺

AppendixF　Electricalproductperformanceindexesacceptance
record ４５􀆺􀆺􀆺􀆺􀆺􀆺􀆺􀆺􀆺􀆺􀆺􀆺􀆺􀆺􀆺􀆺􀆺

AppendixG　Water－efficientplumbingfixturesandnontradiＧ
tionalwatersourceindexesacceptancerecord

４７􀆺􀆺􀆺􀆺􀆺􀆺􀆺􀆺􀆺􀆺􀆺􀆺􀆺􀆺􀆺􀆺􀆺􀆺􀆺􀆺

AppendixH　Materialresourcesutilizationacceptancerecord
４８􀆺􀆺􀆺􀆺􀆺􀆺􀆺􀆺􀆺􀆺􀆺􀆺􀆺􀆺􀆺􀆺􀆺􀆺􀆺􀆺

AppendixJ　Floor,wall,door,windowsoundinsulationindexＧ
esacceptancesummaryrecord ５０􀆺􀆺􀆺􀆺􀆺􀆺􀆺􀆺

AppendixK　Architecturepartacceptancesummaryrecord
５１􀆺􀆺􀆺􀆺􀆺􀆺􀆺􀆺􀆺􀆺􀆺􀆺􀆺􀆺􀆺􀆺􀆺􀆺􀆺􀆺

AppendixL　Structurepartacceptancesummaryrecord ５６􀆺􀆺

AppendixM　Watersupplyanddrainagepartacceptancesummary
record ５９􀆺􀆺􀆺􀆺􀆺􀆺􀆺􀆺􀆺􀆺􀆺􀆺􀆺􀆺􀆺􀆺􀆺

AppendixN　HVACpartacceptancesummaryrecord ６３􀆺􀆺􀆺

AppendixP　Electricspartacceptancesummaryrecord ６７􀆺􀆺

AppendixQ　Thegreenbuildingconstructionacceptancesummary
record ７１􀆺􀆺􀆺􀆺􀆺􀆺􀆺􀆺􀆺􀆺􀆺􀆺􀆺􀆺􀆺􀆺􀆺

Explanationofwordinginthiscode ７６􀆺􀆺􀆺􀆺􀆺􀆺􀆺􀆺􀆺􀆺􀆺

Quotedstandards ７７􀆺􀆺􀆺􀆺􀆺􀆺􀆺􀆺􀆺􀆺􀆺􀆺􀆺􀆺􀆺􀆺􀆺􀆺􀆺

Explanationofprovisions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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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加强北京市绿色建筑工程管理,统一绿色建筑工程验

收要求,保证绿色建筑工程质量,制定本规范.

１􀆰０􀆰２　本规范适用于北京市新建、扩建或改建的民用绿色建筑

工程验收.

１􀆰０􀆰３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除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北

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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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绿色建筑工程 Greenbuildingconstruction
按照绿色建筑要求设计并进行建造的建筑工程.

２􀆰０􀆰２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 AcceptanceofgreenbuildingconＧ
struction

在单位工程验收合格的基础上,参与建设活动的有关单位共

同对节地与室外环境、节能与能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节

材与材料资源利用、室内环境质量和运营管理等六类指标按绿色

建筑相关标准要求进行检验,以书面形式对是否达到绿色建筑要

求作出确认.

２􀆰０􀆰３　可再生能源Renewableenergy
从自然界获取的、可以再生的非化石能源,包括风能、太阳

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

２􀆰０􀆰４　非传统水源 Nontraditionalwatersource
不同于传统地表水供水和地下水供水的水源,包括再生水、

雨水、海水等.

２􀆰０􀆰５　再生水Reclaimedwater
污废水经处理后,达到规定水质标准、满足一定使用要求的

非饮用水.

２􀆰０􀆰６　可再循环材料 Recyclablematerial
对无法进行再利用的材料通过改变物质形态,生成另一种材

料,实现多次循环利用的材料.

２􀆰０􀆰７　可再利用材料 Reusablematerial
在不改变所回收物质形态的前提下进行材料的直接再利用,

或经过再组合、再修复后再利用的材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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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绿色建筑工程应通过北京市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或获得

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并根据审查或评价结果进行验收.

３􀆰０􀆰２　绿色建筑工程在施工前,建设单位应组织参建各方就绿

色建筑专项设计和评价结论等相关内容进行交底;施工单位应在

施工组织设计中纳入绿色建筑要求,施工组织设计经监理 (建
设)单位审查合格后实施.

３􀆰０􀆰３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应在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的基础上

进行,并在工程竣工备案前完成验收工作.

３􀆰０􀆰４　设计变更不得降低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３􀆰０􀆰５　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和绿色建筑设计阶段评价中达标的

控制项、一般项、优选项、创新项,应纳入验收范围.对于绿色

建筑施工图审查和绿色建筑设计阶段评价中不参评的条款,若涉

及施工过程,应按本标准进行验收.

３􀆰０􀆰６　对于验收不合格的绿色建筑工程,应进行整改或重新评

估其对绿色建筑评价等级的影响.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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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住宅建筑

４􀆰１　节地与室外环境

４􀆰１􀆰１　植物物种的选择应符合设计要求;植物应就近购买,植

物产地到场地运输距离为５００km 以内的植物数量应占同类物种

总数量的７０％以上.园林绿化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对照种植施工图、苗木表,

核查植物购销合同或苗木出圃证明,完成 «建设工程绿化物种选

择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 A)的相关内容;现场观察检查苗木选

择、种植情况.

４􀆰１􀆰２　施工过程应按照绿色施工专项方案实施扬尘控制、有害

气体排放控制、水土污染控制、噪声污染控制、光污染控制、建

筑垃圾控制和环境影响控制措施,且符合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施工管理规程»DB１１/５１３的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绿色施工实施记录证明文件,污染控制措施

实施效果报告,北京市建设工程绿色施工专项检查表,完成 «绿
色施工检查记录表» (见附录B)的相关内容;现场观察检查场

地内情况.

４􀆰１􀆰３　住区环境噪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３０９６的要求,应按照设计方案对场地内噪声污染源采取规划

布局优化、噪声源处理、道路声屏障、低噪声路面和绿化隔离带

等降噪措施.
检验方法:核查环境噪声现场测试报告;对照环境影响评估

报告,住区环境降噪措施设计文件,施工记录,现场观察检查降

噪措施实施情况.

４􀆰１􀆰４　控制住区室外热岛强度的措施应符合设计要求,或应满

足下列任意三项:

１　住区内绿地率不应小于３５％,植物物种的选择、种植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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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设计要求;

２　建设场地内硬质地面有遮荫措施或铺设太阳辐射吸收率

为０􀆰３~０􀆰７的浅色材料的面积不应小于５０％,遮荫植物的种

植、遮荫面积、地面铺设材料的性能、数量和铺装应符合设计要

求;

３　人行道两侧植物种植应符合设计要求,无遮荫人行道的

长度不超过住区内人行道路长度的２５％,地面停车位均应设有

遮荫措施;

４　屋顶绿化面积占屋顶可绿化面积不应少于３０％,或采用

浅色饰面材料的非绿化屋面面积不应少于７５％,坡屋顶饰面的

太阳辐射吸收率应小于０􀆰７,平屋顶饰面的太阳辐射吸收率应小

于０􀆰５;屋面工程分部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

１　对照景观绿化总平面图、种植施工图,现场观察检查绿

化实施情况;

２　核查地面铺设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对照热岛模拟分析报告或降低热岛强度的措施分析报告,现场观

察检查地面铺设材料设置情况;

３　现场观察检查人行道及停车位植物遮荫情况;

４　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屋面饰面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

件和性能检测报告,对照屋顶绿化占屋顶可绿化面积比例计算

书,完成 «建设用地指标验收记录表»(见附录C)的相关内容.

４􀆰１􀆰５　住区内建筑布局和挡风措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室外风环境模拟报告,现场观察检查模拟报

告中风环境不利点处的挡风措施实施情况.

４􀆰１􀆰６　室外照明灯具、光源及附件的选择、安装应符合设计要

求;建筑外立面材料的反射率应符合设计要求.幕墙子分部工

程、室外照明系统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５

DB１１/T１３１５Ｇ２０１５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室外照明灯具、光源及

附件、幕墙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现场观察检

查室外照明灯具、光源及附件安装情况.

４􀆰１􀆰７　植物物种的选择、种植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符合

北京地区气候条件和植物自然分布特点,形成乔、灌、草及层间

植物相结合的多层次植物群落;园林绿化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

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对照园林种植施工图,完成

«建设工程绿化物种选择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 A)的相关内容;
现场观察检查植物栽种情况.

４􀆰１􀆰８　住区交通组织和停车应符合设计要求,住区出入口位置、
住区内停车位的位置、数量和停车方式、住区内配套设置自行车

停车设施的位置、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规划图、建筑总平面施工图、自行车停车设

施所在层平面施工图、地面停车率计算书,现场观察检查场地交

通情况、停车设施和停车方式.

４􀆰１􀆰９　住区非机动车道路、地面停车场和其他硬质铺地材料的

构造、铺装应符合设计要求;道路两侧和场地内部植物的种植应

符合设计要求;各类型透水铺装材料的选择、铺设应符合设计要

求,且室外透水地面面积比不应小于４５％.
检验方法:核查地面铺装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

报告,完成 «建设用地指标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 C)的相关内

容;对照室外地面铺装施工图、室外透水地面面积比计算书,现

场观察检查透水地面铺设情况.

４􀆰１􀆰１０　地下空间的利用应符合设计要求,地下空间建筑面积和

建筑占地面积之比不应低于５０％.
检验方法:对照建筑总平面施工图、地下各层平面施工图、

地下空间建筑面积比计算书,现场观察检查地下空间的利用情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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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４􀆰２　节能与能源利用

４􀆰２􀆰１　住宅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和暖通空调系统性能应符合

设计要求.建筑节能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对照建筑节能计算书和建筑

围护结构设计说明,核查围护结构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

检测报告,完成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

D)和 «暖通空调系统设备参数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 E)的相

关内容.

４􀆰２􀆰２　集中空调系统的冷源设备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单元式

空调机组、分散式房间空调器、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设备性

能应符合设计要求;空调系统子分部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

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冷源设备、单元式空调

机组、分散式房间空调器、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产品质量证

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完成 «暖通空调系统设备参数验收记录

表»(见附录E)的相关内容;现场观察检查机组性能参数与证

明文件一致性.

４􀆰２􀆰３　住宅室温调节装置和集中供暖 (空调)系统热量计量装

置的选择、安装和计量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供热计量应验收合

格且资料齐全,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设备和材料部品产品质

量证明文件,热计量系统调试记录、试运转记录;现场观察检查

设备安装情况.

４􀆰２􀆰４　建筑公共场所和部位的照明灯具、光源及附件的选择和

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照明节能控制系统装置的选择、安装和控

制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照明系统节能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

全.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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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照明灯具、光源及附

件、照明节能控制系统装置等设备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对照照明

控制系统图、平面布置施工图,现场观察检查公共场所和部位的

照明灯具、光源及附件的安装和控制方式.

４􀆰２􀆰５　建筑体形、朝向、楼距、窗墙面积比和遮阳设施应符合

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规划图纸、建筑总平面施工图,现场观察检

查建筑体形、朝向、楼距、外窗的安装位置和遮阳设施的实施情

况.

４􀆰２􀆰６　暖通空调系统中用能设备和系统的选择、安装和性能应

符合设计要求,通风与空调系统节能工程、空调与供暖系统管网

节能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风机、水泵等设备产品

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完成 «暖通空调系统设备参数验

收记录表»(见附录E)的相关内容;现场观察检查设备性能与

证明文件一致性.

４􀆰２􀆰７　暖通空调系统中热回收系统装置的选择、安装和性能应

符合设计要求,通风与空调节能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热回收系统装置产品质

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完成 «暖通空调系统设备参数验收

记录表»(见附录E)的相关内容;现场观察检查热回收系统装

置的安装情况.

４􀆰２􀆰８　配电变压器、低压交流电动机等电气产品的选择、安装

和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电梯的选用和节能控制方式应符合设计

要求.配电与照明分项工程、电梯分部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

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电气产品、电梯设备和

部品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节能证明文件,完成 «电气产品性能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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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验收记录表»(见附录F)的相关内容;现场观察检查电梯节

能控制方式.

４􀆰２􀆰９　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应符合设计要求,小区中住户使用太

阳能热水器提供生活热水、采用地源热泵系统供暖 (空调)或采

用地热水直接供暖占同类应用技术中的比例应达到设计要求.太

阳能热水系统、地源热泵系统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可再生能源系统产品质

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对照可再生能源利用方案和可再生

能源利用比例计算书,现场观察检查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安装情

况.

４􀆰３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４􀆰３􀆰１　给水排水系统应符合设计要求,建筑给水排水分部工程

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材料;现场观察检查给水排水系统

输配管网、水泵、用水设备和非传统水源设施的安装情况.

４􀆰３􀆰２　给水系统中使用的管材、管件和配件的规格、型号和安

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系统水压试验应符合设计要求.管道及

配件安装分项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管材、管件、配件等产

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现场观察检查水表、管材、管

件和配件的安装情况.

４􀆰３􀆰３　节水型用水器具和设备的选择应符合设计要求.卫生器

具安装子分部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用水器具和设备产品质

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完成 «节水器具和非传统水源利用

参数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 G)的相关内容;现场观察检查卫生

器具和设备的安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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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４　人造景观用水系统应符合设计要求,景观用水水源不得

采用市政自来水和自备地下井水.
检验方法:对照人造景观用水施工图和设计说明,完成 «节

水器具和非传统水源利用参数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 G)的相关

内容;现场观察检查人造景观用水水源和补水方式.

４􀆰３􀆰５　使用非传统水源时应采取用水安全保障措施.再生水、
雨水系统设备、管材的选择和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再生水管道

和相关设备应有明显标识.雨水分项工程、建筑中水系统分项工

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再生水、雨水系统设

备、管材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现场观察检查用水

安全保障措施和防误接误用措施的实施情况.

４􀆰３􀆰６　雨水径流途径、雨水入渗措施的施工应符合设计要求,
应合理建设雨水径流途径.

检验方法:对照给排水系统施工图设计说明、景观设计图纸

和设计说明,完成 «建设用地指标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 C)的

相关内容;现场观察检查雨水径流途径和雨水入渗措施的实施情

况.

４􀆰３􀆰７　绿化、道路冲洗、洗车等非饮用水应采用再生水和 (或)
雨水等非传统水源,非饮用水系统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自建中水处理设备和 (或)雨水回收利用设

施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核查市政中水用水协议、
再生水厂接入证明,对照给排水系统施工图、非传统水源利用方

案,完成 «节水器具和非传统水源利用参数验收记录表» (见附

录 G)的相关内容;现场观察检查绿化、道路冲洗、洗车等非饮

用水水源和补水方式.

４􀆰３􀆰８　绿化灌溉系统应符合设计要求,系统管材、管道附件和

传感器等的选取和施工应符合设计要求.节水灌溉工程应验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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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管材、管道附件和传感

器等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完成 «节水器具和非传

统水源利用参数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 G)的相关内容;现场观

察检查绿化灌溉系统的安装情况.

４􀆰３􀆰９　采用再生水作为非饮用水水源时,再生水利用方式、污

水处理工艺和消毒技术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建筑中水分项工程应

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对于直接利用集中再生水的

项目,核查市政中水用水协议和 (或)再生水厂接入证明,对于

利用自建再生水处理系统的项目,核查建筑再生水处理系统设施

产品质量证明文件;现场观察检查市政再生水管网接入关系和再

生水去向,再生水处理设施的安装情况.

４􀆰３􀆰１０　雨水收集、处理、储存、利用等设施系统的设备、管材

的选择和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雨水分项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

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雨水系统设备、管材产

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现场观察检查雨水系统的设置

情况.

４􀆰３􀆰１１　非传统水源系统利用率应达到设计要求,雨水分项工

程、建筑中水分项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对照非传统水源利用方案和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计算书,对于直接利用集中再生水的项目,核

查市政中水用水协议和 (或)再生水厂接入证明,对于利用自建

再生水处理系统的项目,核查建筑再生水处理系统设施产品质量

证明文件;现场观察检查市政再生水管网接入关系和再生水去

向,现场观察检查处理设施的安装情况.

４􀆰３􀆰１２　计量水表的选择、安装和计量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并

１１

DB１１/T１３１５Ｇ２０１５



按不同居住单元、不同用途、不同水质用水量分别设置计量水

表.
检验方法:核查计量水表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

告;对照给排水施工图,水表平面示意图,现场观察检查水表的

安装情况.

４􀆰４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４􀆰４􀆰１　建筑材料的选用应符合北京市现行有关限制、禁止使用

建筑材料及制品的规定.
检验方法:核查工程材料决算清单、材料进场验收复验记

录、违禁建材自查报告.

４􀆰４􀆰２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和混凝土的选用应符合设计要求,建

筑材料中的有害物质含量应符合 GB１８５８０~GB１８５８８和 «建筑

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６５６６的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建筑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材料进场验收

复验记录和检测报告.

４􀆰４􀆰３　建筑外立面的施工应符合设计要求,应控制造型要素中

没有功能作用的装饰性构件的应用,装饰性构件造价应小于工程

总造价的２％.
检验方法:核查建筑工程材料决算清单,对照装饰性构件造

价比例计算书、全部装饰性构件及其功能一览表,完成 «材料资

源利用验收记录表»(见附录 H)的相关内容;现场观察检查装

饰性构件的设置情况和女儿墙高度.

４􀆰４􀆰４　现浇混凝土均应采用预拌混凝土.
检验方法:核查预拌混凝土购销合同、混凝土总用量清单.

４􀆰４􀆰５　施工现场固体废弃物处理和循环利用应满足现行行业标

准 «建筑垃圾处理技术规范»CJJ１３４的相关要求.建筑施工、
旧建筑拆除和场地清理时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率不应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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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２０％.
检验方法:对照建筑施工废弃物管理计划和处理方案、固体

废弃物回收利用率计算书,核查施工现场废弃物分类处理回收利

用记录和清单、固体废弃物总量统计表.

４􀆰４􀆰６　施工现场使用５００km 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重量占建筑材

料总重量的比例不得低于７０％.
检验方法:核查工程材料决算清单、材料进场验收复验记

录,对照距离施工现场５００km 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重量占建筑

材料总重量的比例计算书,完成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 H)的相关内容.

４􀆰４􀆰７　建筑结构材料的选用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合理采用高强

度钢和满足耐久性设计要求的高性能混凝土.
检验方法:核查高强度钢、高性能混凝土购销合同、产品质

量证明文件和检测报告,对照高强度钢使用比例计算书、竖向承

重结构中强度等级为C５０ (或以上)的混凝土用量占竖向承重结

构中混凝土总量的比例计算书、高性能混凝土使用比例计算书,
完成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见附录 H)的相关内容.

４􀆰４􀆰８　砂浆均应采用预拌砂浆.
检验方法:核查预拌砂浆购销合同,砂浆总用量清单.

４􀆰４􀆰９　可再循环材料的使用应符合设计要求,其使用重量占建

筑材料总重量的比例不应低于１０％.
检验方法:核查工程材料决算清单,对照可再循环材料使用

比例计算书,完成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附录 H)的相

关内容.

４􀆰４􀆰１０　土建与装修工程应一体化施工,施工中不得破坏和拆除

已有的建筑构件和设施.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

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对照装修施工图纸、施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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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施工日志,现场观察检查装修工程实施情况.

４􀆰４􀆰１１　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的用量占同类建筑材料

的比例不应低于３０％.
检验方法:核查工程材料决算清单,对照废弃物的总重量占

全部原料重量的比例计算书,完成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 H)的相关内容.

４􀆰４􀆰１２　建筑材料的选用应符合设计要求,应选用北京市现行有

效推广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
检验方法:核查推广使用的材料清单、材料进场验收复验记

录,完成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 H)的相关内

容.

４􀆰４􀆰１３　建筑主体结构施工应符合设计要求,采用资源消耗少和

环境影响小的建筑结构体系.主体结构分部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

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对照结构体系优化论证报

告,现场观察检查建筑结构体系实施情况.

４􀆰４􀆰１４　可再利用材料的使用率不得低于５％.
检验方法:核查工程材料决算清单,对照可再利用材料使用

比例计算书,完成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 H)的

相关内容.

４􀆰４􀆰１５　建筑保温隔热材料的选用与施工应符合设计要求,全部

采用新型高效无机保温材料.建筑节能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

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对照新型高效无机保温材料

的专家专项论证报告,核查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４􀆰５　室内环境质量

４􀆰５􀆰１　卧室、起居室 (厅)、书房、厨房的外窗尺寸、位置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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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外窗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对照建筑施工图、

窗地面积比计算书,现场观察检查房间外窗的位置、大小和外部

遮挡情况.

４􀆰５􀆰２　楼板、分户墙、户门、外窗的隔声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空调系统设备、电梯设备等产生噪声的设备的选择和安装应符合

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楼板、分户墙、户门、外窗和设备产品质量

证明文件和隔声性能检测报告,完成 «楼板、分户墙、户门、外

窗隔声性能验收记录表»(见附表J);现场观察检查隔声、减噪

措施的实施情况.

４􀆰５􀆰３　建筑外窗等通风开口的位置和面积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建筑施工图、窗地面积比计算书,现场观察

检查通风开口的位置和面积、实际户型与证明文件一致性.

４􀆰５􀆰４　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应满足现行国家

标准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５０３２５中民用

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的限量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检测报告.

４􀆰５􀆰５　建筑入口和主要公共活动空间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应符合

设计要求.无障碍设施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无障碍设施产品质量证

明文件;现场观察检查无障碍设施实施情况.

４􀆰５􀆰６　围护结构中热桥部位的保温隔热做法和性能应符合设计

要求.主体工程、围护结构保温隔热分项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

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建筑节能保温体系和热

桥部位隐蔽工程记录;现场观察检查建筑突出物是否覆有保温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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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７　建筑布局、外窗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当一套住宅设

有２个及２个以上卫生间时,至少有１个卫生间应设有外窗.
检验方法:对照建筑施工图,现场观察检查居住空间视野和

卫生间外窗的安装情况.

４􀆰５􀆰８　建筑外遮阳设施的建设应符合设计要求.门窗节能工程

中遮阳设施验收应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遮阳设施产品质量证明

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现场观察检查遮阳设施安装情况和调节功

能.

４􀆰５􀆰９　通风换气装置或独立新风系统的选择和安装应符合设计

要求.送风系统子分部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验收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通风换气装置、新风系

统设备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重点核查室内新风送风量

参数;现场观察检查设备安装情况.

４􀆰５􀆰１０　对于设有地下车库的住宅建筑,一氧化碳监测装置和相

关联动控制装置的选择、安装和控制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监测

与控制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一氧化碳监测装置和相

关联动控制装置产品质量证明文件、一氧化碳监测系统和联动控

制系统调试记录、试运转记录;现场观察检查一氧化碳检测装置

和联动控制装置的安装情况.

４􀆰５􀆰１１　空气质量监测装置的选择、安装和功能应符合设计要

求.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空气质量监测装置产品

质量证明文件、空气质量监测系统调试记录、试运转记录;现场

观察检查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的安装情况.

４􀆰５􀆰１２　下沉庭院、下沉空间、采光井、反光板、折光棱镜玻璃

灯或光导管等地下采光措施的建设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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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核查采光设备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

告;对照自然采光模拟分析报告,现场观察检查地下空间采光措

施的实施情况.

４􀆰５􀆰１３　卧室、起居室 (厅)使用的蓄能、调湿或改善室内空气

质量的功能材料的选择和铺设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功能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

告;对照建筑施工图,现场观察检查功能材料的铺设情况.

４􀆰６　运营管理

４􀆰６􀆰１　住宅内水、电、燃气应分户、分类计量,集中供热系统

应按照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１１/

１０６６进行分户计量,计量装置的选择、安装和功能应符合设计

要求.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计量装置产品质量证明

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调试记录、试运转记录;现场观察检查计

量装置的安装和功能.

４􀆰６􀆰２　住宅建筑的安全防范子系统、管理与设备监控子系统和

信息网络子系统设备、部品的选择、安装和功能应符合设计要

求.智能建筑分部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智能化系统设备、部品

产品质量证明文件、系统调试记录、试运转记录;现场观察检查

智能化系统安装情况.

４􀆰６􀆰３　设备、管道的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且便于维修、改造

和更换.
检验方法:对照建筑平面施工图,现场观察检查设备、管道

的设置情况.

４􀆰６􀆰４　厨余垃圾处理设施的选择和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垃圾

处理房间的风道或排风、冲洗和排水设施施工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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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核查厨余垃圾处理设施产品质量证明文件;现场

观察检查厨余垃圾处理设施的实施条件、垃圾处理房的风道或排

风、冲洗和排水设施的实施情况、垃圾处理.

４􀆰６􀆰５　住区内交通规划应符合设计要求;内部公共交通系统设

施、清洁能源交通系统配套设施的选择和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交通系统设施、清洁能源交通系统配套设施

产品质量证明文件;现场观察检查住区内交通组织、住区内清洁

能源交通系统配套设施的实施情况.

４􀆰７　创新项

４􀆰７􀆰１　绿色建筑工程在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节能、节材、
节水、节地、减少环境污染和智能化系统建设等方面,有较为突

出的、因地制宜的设计,采用创新性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材

料、新工艺,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评审或鉴定.施工前应对新的

或首次采用的施工工艺制定专门的施工技术方案和验收标准.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现场观察检查技术实施情

况.

４􀆰７􀆰２　提升本标准中第４􀆰１~４􀆰６节中建筑性能的创新项可参考

相应条款的验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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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公共建筑

５􀆰１　节地与室外环境

５􀆰１􀆰１　室外照明灯具、光源及附件的选择、安装应符合设计要

求;建筑外立面材料的选择、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幕墙子分部

工程、室外照明系统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室外照明灯具、光源及

附件、幕墙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现场观察检查室外照明灯

具、光源及附件安装情况.

５􀆰１􀆰２　施工过程应按照绿色施工专项方案实施扬尘控制、有害

气体排放控制、水土污染控制、噪声污染控制、光污染控制、建

筑垃圾控制和环境影响控制措施,且符合 «绿色施工管理规程»

DB１１/５１３的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绿色施工实施记录证明文件,污染控制措施

实施效果报告,北京市建设工程绿色施工专项检查表,完成 «绿
色施工检查记录表» (见附录B)的相关内容;现场观察检查场

地内施工情况.

５􀆰１􀆰３　地下空间的利用应符合设计要求,地下空间建筑面积和

建筑占地面积之比不应低于２５％.
检验方法:对照建筑总平面施工图、地下各层平面施工图、

地下空间建筑面积比计算书,现场观察检查地下空间的利用情

况.

５􀆰１􀆰４　场地内建筑布局和挡风措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室外风环境模拟报告,现场观察检查模拟报

告中风环境不利点处的挡风措施实施情况.

５􀆰１􀆰５　场地环境噪声应符合 «声环境质量标准»GB３０９６的要

求,应按照设计方案对场地内噪声污染源采取规划布局优化、噪

声源处理、道路声屏障、低噪声路面和绿化隔离带等降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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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核查环境噪声现场测试报告;对照环境影响评估报

告,住区环境降噪措施设计文件,施工记录,现场观察检查降低

噪声的措施实施情况.

５􀆰１􀆰６　植物物种的选择应符合设计要求;栽植应形成乔、灌、
草和层间植物相结合的多层次植物群落;园林绿化工程应验收合

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对照种植施工图、苗木表,

核查植物购销合同或苗木出圃证明;现场观察检查苗木选择、种

植情况.

５􀆰１􀆰７　采用屋顶绿化的建筑,屋顶绿化范围应符合设计要求,
屋顶绿化面积不应小于屋顶可绿化总面积的３０％.园林绿化分

部工程验收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对照屋顶绿化平面施工图,

屋顶绿化面积比计算书,完成 «建设用地指标验收记录表» (见
附录C)的相关内容;现场观察检查屋顶绿化情况.

５􀆰１􀆰８　场地下垫面遮荫和浅色饰面应符合下列设计要求:

１　建设场地内硬质地面有遮荫措施或铺设太阳辐射吸收率

为０􀆰３~０􀆰７的浅色材料的面积不应小于３０％,遮荫植物的种

植、遮荫面积、地面铺设材料的性能、数量和铺装应符合设计要

求;

２　采用浅色饰面材料的非绿化屋面面积不应少于７５％,坡

屋顶饰面的太阳辐射吸收率应小于０􀆰７,平屋顶饰面的太阳辐射

吸收率应小于０􀆰５;屋面工程分部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３　有遮荫措施的地面停车位应大于７０％.
检验方法:

１　核查地面铺设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对照热岛模拟分析报告或降低热岛强度的措施分析报告,现场观

察检查地面、屋面铺设材料设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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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屋面饰面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

件和性能检测报告;对照热岛模拟分析报告或降低热岛强度的措

施分析报告,现场观察检查屋面铺设材料设置情况;

３　对照场地热环境优化措施分析报告,现场观察检查停车

位遮荫措施.

５􀆰１􀆰９　场地交通组织和停车应符合设计要求,场地出入口位置、
场地内停车位的位置、数量和停车方式、场地内配套设置自行车

停车设施的位置、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规划图、建筑总平面施工图、自行车停车设

施所在层平面施工图、地面停车率计算书,现场观察检查场地交

通情况、停车设施和停车方式.

５􀆰１􀆰１０　各类型透水铺装材料的选择、铺装应符合设计要求,且

室外透水地面面积比不应小于４０％.
检验方法:核查地面铺装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

报告,完成 «建设用地指标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 C)的相关内

容;对照室外地面铺装施工图、室外透水地面面积比计算书,现

场观察检查透水地面铺设情况.

５􀆰２　节能与能源利用

５􀆰２􀆰１　公共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建筑节能

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对照建筑节能计算书和建筑

围护结构设计说明,核查围护结构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

检测报告,完成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

D).

５􀆰２􀆰２　暖通空调系统冷热源机组的选择、安装和性能应符合设

计要求.空调系统子分部工程、供热锅炉及辅助设备安装子分部

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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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冷热源设备产品质量证

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完成 «暖通空调系统设备参数验收记录

表»(见附录E)的相关内容;现场检查冷热源机组安装情况.

５􀆰２􀆰３　暖通空调系统热源不应采用电热锅炉或电热水器.
检验方法:现场观察检查空调系统热源形式.

５􀆰２􀆰４　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灯具、光源及附件的选择和安装位

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室内照明功率密度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５００３４中的要求,照明节能控制系统装

置的选择、安装和控制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照明系统节能工程

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照明灯具、光源及附

件、照明节能控制系统装置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完成 «电气产品性能参数验收记录表»(见附录F)的相关内容;
对照照明功率密度值计算书、照明控制系统图、平面布置施工

图,现场观察检查公共场所和部位的照明灯具、光源及附件的安

装和控制方式.

５􀆰２􀆰５　建筑冷热源、输配系统和照明系统等各部分能耗计量装

置的选择、安装和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能耗计量系统试运转各

项运行参数符合设计要求.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

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能耗计量装置产品质量

证明文件、能耗计量系统调试记录、试运转记录;对照能耗计量

系统施工图,现场观察检查能耗计量装置安装情况.

５􀆰２􀆰６　建筑外窗和透明幕墙气密性应符合设计要求.外窗及幕

墙节能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外窗和透明幕墙产品质

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现场观察检查外窗和透明幕墙安装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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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７　建筑外窗和幕墙的选择和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外窗和

幕墙可开启部分的开启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幕墙可开启面积不

小于同朝向外墙或幕墙总面积的５％或外窗可开启面积不小于外

窗总面积的３０％.建筑幕墙不具备可开启条件部分,通风换气

装置的选择和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外窗及幕墙节能工程、通风

与空调节能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建筑外窗、幕墙、通风

换气装置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对照外窗和玻璃幕墙可开启面积比

例计算书,现场观察检查外窗开启方式、通风换气装置安装情

况.

５􀆰２􀆰８　对于存在建筑内区供冷的项目,空调系统的新风系统和

冷却塔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新风比符合设计要求.
验收方法:核查新风系统设备、冷却塔等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和性能检测报告,新风系统试运转记录;现场观察检查新风系统

安装情况.

５􀆰２􀆰９　全空气空调系统的新风系统设备的选择和安装应符合设

计要求,新风换气设施联动控制功能应满足设计要求.送风系统

子分部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新风系统设备、传感装

置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新风系统试运转记录;现

场观察检查新风系统安装情况.

５􀆰２􀆰１０　建筑体形、朝向、窗墙面积比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规划图纸、建筑总平面施工图,现场观察检

查平面布局、建筑体形、朝向、楼距、外窗的安装位置.

５􀆰２􀆰１１　暖通空调系统中用能设备的选择、安装应符合设计要

求.通风与空调系统节能工程、空调与供暖系统管网节能工程应

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风机、水泵等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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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完成 «暖通空调系统设备参数验收记

录表»(见附录E)的相关内容;现场观察检查设备性能与证明

文件一致性.

５􀆰２􀆰１２　暖通空调系统中热回收系统装置的选择、安装和性能应

符合设计要求,通风与空调节能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热回收系统装置产品质

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完成 «暖通空调系统设备参数验收

记录表»(见附录E)的相关内容;现场观察检查热回收系统装

置的安装情况.

５􀆰２􀆰１３　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新风系统设备的选择、安装应

符合设计要求,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新风换气设施的安装应

符合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建筑弱电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DB１１/８８３的要求,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新风换气设施或排

风联动控制装置的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应

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装

置、新风系统设备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二氧化碳

浓度监测系统、新风系统调试记录、试运转记录;现场观察检查

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新风系统设备安装情况,现场操作检查

控制方式.

５􀆰２􀆰１４　配电变压器、低压交流电动机等电气产品的选择、安装

和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电梯的选用和节能控制方式应符合设计

要求.配电与照明分项工程、电梯分部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

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电气产品、电梯设备和

部品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节能证明文件,完成 «电气产品性能参

数验收记录表»(见附录F)的相关内容;现场观察检查电梯节

能控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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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１５　冰蓄冷、水蓄冷 (热)设备的选择和安装应符合设计要

求.冷热源分项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冰蓄冷、水蓄冷 (热)

设备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完成 «暖通空调系统设

备参数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E)的相关内容;现场观察检查蓄

冷蓄热设备安装情况.

５􀆰２􀆰１６　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应符合设计要求,使用太阳能热水提

供生活热水量占建筑生活热水总消耗量比例、太阳能光伏发电电

量占建筑总用电量比例、太阳能光电板占屋顶面积比例或采用地

源热泵系统提供的供冷供暖量占建筑总供冷供暖量的比例应达到

设计要求.太阳能热水系统、地源热泵系统、太阳能光伏发电系

统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可再生能源系统产品质

量证明文件性能检测报告;对照可再生能源利用方案和可再生能

源利用比例计算书,现场观察检查可再生能源系统安装情况.

５􀆰２􀆰１７　新型节能空调技术应经过技术分析论证,所采用的节能

系统设备的选择、安装、监控功能和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空调

节能工程分项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验收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相关设备产品质量证明

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现场观察检查相关装置安装情况.

５􀆰３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５􀆰３􀆰１　给水排水系统应符合设计要求,建筑给水排水分部工程

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现场观察检查给水排水系统

输配管网、水泵、用水设备和非传统水源设施的实施情况.

５􀆰３􀆰２　给水排水系统应符合设计要求,系统规划应符合设计要

求,建筑给水排水分部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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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

５􀆰３􀆰３　给水系统中使用的管材、管件和配件的规格、型号和安

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系统水压试验应符合设计要求.管道和

配件安装分项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管材、管件、配件等产

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现场观察检查水表、管材、管

件和配件的安装情况.

５􀆰３􀆰４　节水型用水器具和设备的选择应符合设计要求.卫生器

具安装子分部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用水器具和设备产品质

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完成 «节水器具和非传统水源利用

参数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 G)的相关内容;现场观察检查卫生

器具和设备的安装情况.

５􀆰３􀆰５　人造景观用水系统应符合设计要求,景观用水水源不得

采用市政自来水和自备地下井水.
检验方法:核查人造景观用水施工图和设计说明,完成 «节

水器具和非传统水源利用参数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 G)的相关

内容;现场观察检查人造景观用水水源和补水方式.

５􀆰３􀆰６　使用非传统水源时应采取用水安全保障措施.再生水、
雨水系统设备、管材的选择和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再生水管道

和相关设备应有明显标识.雨水分项工程、建筑中水系统分项工

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再生水、雨水系统设

备、管材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现场观察检查用水

安全保障措施和防误接误用措施的实施情况.

５􀆰３􀆰７　雨水收集、处理、储存、利用等设施系统的设备、管材

的选择和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雨水分项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

齐全.V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雨水系统设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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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现场观察检查雨水系统的

安装情况.

５􀆰３􀆰８　绿化、喷洒、洗车等非饮用水系统应采用再生水和 (或)
雨水等非传统水源,非饮用水系统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自建中水处理设备和 (或)雨水回收利用设

施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核查市政中水用水协议、
再生水厂接入证明,对照给排水系统施工图、非传统水源利用方

案,完成 «节水器具和非传统水源利用参数验收记录表» (见附

录 G)的相关内容;现场观察检查绿化、喷洒、洗车等非饮用水

水源和补水方式.

５􀆰３􀆰９　绿化灌溉系统应符合设计要求,系统管材、管道附件和

传感器等的选取和施工应符合设计要求.节水灌溉工程应验收合

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管材、管道附件和传感

器等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完成 «节水器具和非传

统水源利用参数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 G)的相关内容;现场观

察检查绿化灌溉系统的安装情况.

５􀆰３􀆰１０　采用再生水作为非饮用水水源时,再生水利用方式、污

水处理工艺和消毒技术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建筑中水分项工程应

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对于直接利用集中再生水的

项目,核查市政中水用水协议和 (或)再生水厂接入证明,对于

利用自建再生水处理系统的项目,核查建筑再生水处理系统设施

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现场观察检查市政再生水管网接入关系和

再生水去向,再生水处理设施的安装情况.

５􀆰３􀆰１１　计量水表的选择、安装和计量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应

按照不同用途和水量平衡测试标准要求设置计量水表.
检验方法:核查计量水表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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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对照给水施工图,水表平面示意图,现场观察检查水表安装

的实施情况.

５􀆰３􀆰１２　非传统水源系统利用率应达到设计要求,雨水分项工

程、建筑中水分项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对照非传统水源利用方案和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计算书,对于直接利用集中再生水的项目,核

查市政中水用水协议和 (或)再生水厂接入证明,对于利用自建

再生水处理系统的项目,核查建筑再生水处理系统设施产品质量

证明文件;现场观察检查市政再生水管网接入关系和再生水去

向,现场观察检查处理设施的安装情况.

５􀆰３􀆰１３　空调冷却水系统应采用循环水系统.空调水系统子分部

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冷却水系统设备产品质

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对照冷却水循环利用率计算书,现

场观察检查冷却水补水方式.

５􀆰４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５􀆰４􀆰１　建筑材料的选用应符合北京市现行有关限制、禁止使用

建筑材料及制品的规定.
检验方法:核查工程材料决算清单、材料进场验收复验记

录、违禁建材自查报告.

５􀆰４􀆰２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和混凝土的选用应符合设计要求,建

筑材料中的有害物质含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１８５８０~GB
１８５８８和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６５６６的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建筑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材料进场验收

复验记录和检测报告.

５􀆰４􀆰３　建筑外立面的施工应符合设计要求,应控制造型要素中

没有功能作用的装饰性构件的应用,装饰性构件造价应小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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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造价的５‰.
检验方法:核查建筑工程材料决算清单,对照装饰性构件造

价比例计算书、全部装饰性构件及其功能一览表,完成 «材料资

源利用验收记录表»(见附录 H)的相关内容;现场观察检查装

饰性构件的设置情况和女儿墙高度.

５􀆰４􀆰４　现浇混凝土均应采用预拌混凝土.
检验方法:核查预拌混凝土购销合同、混凝土总用量清单.

５􀆰４􀆰５　施工现场固体废弃物处理和循环利用应满足 «建筑垃圾

处理技术规范»CJJ１３４的相关要求.建筑施工、旧建筑拆除和

场地清理时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率不应低于２０％.
检验方法:对照建筑施工废弃物管理计划和处理方案、固体

废弃物回收利用率计算书,核查施工现场废弃物分类处理回收利

用记录和清单、固体废弃物总量统计表.

５􀆰４􀆰６　施工现场使用５００km 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重量占建筑材

料总重量的比例不得低于６０％.
检验方法:核查工程材料决算清单、材料进场验收复验记

录,对照距离施工现场５００km 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重量占建筑

材料总重量的比例计算书,完成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 H)的相关内容.

５􀆰４􀆰７　建筑结构材料的选用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合理采用高强

度钢和满足耐久性设计要求的高性能混凝土.
检验方法:核查高强度钢、高性能混凝土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和检测报告、购销合同,完成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见
附录 H)的相关内容.

５􀆰４􀆰８　砂浆均应采用预拌砂浆.
检验方法:核查预拌砂浆购销合同,砂浆总用量清单.

５􀆰４􀆰９　可再循环材料的使用应符合设计要求,其使用重量占建

筑材料总重量的比例不应低于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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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核查工程材料决算清单,对照可再循环材料使用

比例计算书,完成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 H)的

相关内容.

５􀆰４􀆰１０　土建与装修工程应一体化施工,施工中不得破坏和拆除

已有的建筑构件和设施.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

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材料;对照装修施工图纸、施工方

案、施工日志,现场观察检查装修工程实施情况.

５􀆰４􀆰１１　办公、商场类建筑室内灵活隔断的施工应符合设计要

求.
检验方法:对照建筑施工图、建筑装修施工图、灵活隔断说

明及比例计算书,现场观察检查室内隔断实施情况.

５􀆰４􀆰１２　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的用量占同类建筑材料

的比例不应低于３０％.
检验方法:核查工程材料决算清单,对照废弃物的总重量占

全部原料重量的比例计算书,完成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 H)的相关内容.

５􀆰４􀆰１３　建筑材料的选用应符合设计要求,应选用北京市现行有

效推广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
检验方法:核查推广使用的材料清单、材料进场验收复验记

录,完成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 H)的相关内

容.

５􀆰４􀆰１４　建筑主体结构施工应符合设计要求,采用资源消耗少和

环境影响小的建筑结构体系.主体结构分部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

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对照结构体系优化论证报

告,现场观察检查建筑结构体系实施情况.

５􀆰４􀆰１５　可再利用材料的使用率不得低于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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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核查工程材料决算清单,对照可再利用材料使用

比例计算书,完成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 H)的

相关内容.

５􀆰４􀆰１６　建筑保温隔热材料的选用与施工应符合设计要求,全部

采用新型高效无机保温材料.建筑节能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

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对照新型高效无机保温材料

的专家专项论证报告,核查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５􀆰５　室内环境质量

５􀆰５􀆰１　对于采用集中空调系统的建筑,暖通空调系统的气流组

织应符合设计要求,暖通空调系统设备和末端装置的选择和安装

应符合设计要求,送、排风系统子分部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

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对照暖通空调系统设计说

明,核查暖通空调系统设备和末端装置产品质量证明文件、风系

统检测报告;现场观察检查暖通空调系统设备和末端装置的安装

情况.

５􀆰５􀆰２　围护结构中热桥部位的保温隔热做法和性能应符合设计

要求.主体工程、围护结构保温隔热分项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

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建筑节能保温体系和热

桥部位隐蔽工程记录;现场观察检查建筑突出物是否覆有保温材

料.

５􀆰５􀆰３　对于采用集中空调的建筑,通风换气装置、新风系统风

口的选择和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室内新风送风量应符合设计要

求.送风系统子分部工程验收合格并资料齐全.
验收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通风换气装置、新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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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风口产品质量证明文件、新风系统调试记录、风系统检测报

告;现场观察检查通风换气装置、新风系统风口设备的安装和送

风情况.

５􀆰５􀆰４　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应满足现行国家

标准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５０３２５中民用

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限量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检测报告.

５􀆰５􀆰５　宾馆、办公、商场类建筑的室内背景噪声应满足设计要

求,楼板、分户墙、户门、外窗的隔声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空

调系统设备、电梯等产生噪声的设备的选择和安装应符合设计要

求.
检验方法:核查楼板、分户墙、户门、外窗产品质量证明文

件和隔声性能检测报告、空调设备和电梯等设备隔声证明文件、
室内背景噪声现场检测报告;对照施工图,现场观察检查隔声、
减噪措施实施情况.

５􀆰５􀆰６　建筑室内照明器具的选择和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建筑

室内照度、统一眩光值、一般显色指数等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
室内照明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５００３４
要求.室内照明系统节能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照明器具产品质量证明

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室内照明指标现场检测报告;现场观察检

查照明器具安装情况.

５􀆰５􀆰７　建筑入口和主要公共活动空间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应符合

设计要求.无障碍设施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无障碍设施产品质量证

明文件;对照建筑设计施工图,现场观察检查无障碍设施实施情

况.

５􀆰５􀆰８　建筑布局、朝向和室内构造应符合设计要求.建筑外窗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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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通风开口的选择、安装和开启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导风墙、
拔风井、拔风中庭等自然通风辅助构造的建设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建筑施工图、自然通风模拟分析报告,现场

观察检查外窗通风开口情况,自然通风辅助构造实施情况.

５􀆰５􀆰９　暖通空调系统末端设备控制装置的选择、安装和性能应

符合设计要求,独立开启、温湿度、风速调节装置传感器的安装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GB５００９３和产品要求.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

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空调末端设备控制装置

产品质量证明文件、空调末端系统调试记录、试运转记录;现场

观察检查空调末端系统安装情况,现场操作检查控制方式.

５􀆰５􀆰１０　建筑内部布局和功能空间安排应符合设计要求,设备系

统等噪声源及其所在房间的减振、隔声措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建筑施工图、噪声模拟分析报告,现场观察

检查噪声源减振、隔声等降噪措施的实施情况.

５􀆰５􀆰１１　办公、宾馆类建筑的外窗、幕墙等可透光材料的选择和

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外窗、幕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

告、玻璃透光率检测报告;对照建筑外窗施工图,现场观察检查

房间外窗设置情况.

５􀆰５􀆰１２　地下车库的一氧化碳监测装置和相关联动控制装置的选

择、安装和控制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监测与控制工程应验收合

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一氧化碳监测装置和相

关联动控制装置产品质量证明文件、一氧化碳监测系统和联动控

制系统调试记录、试运转记录;现场观察检查一氧化碳检测装置

和联动控制装置的安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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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１３　建筑外遮阳设施的选择、安装和调节功能应符合设计要

求.门窗节能工程中遮阳设施验收应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遮

阳设施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现场观察检查遮阳设

施安装情况和调节功能.

５􀆰５􀆰１４　空气质量监测装置的选择、安装和功能应符合设计要

求.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空气质量监测装置产品

质量证明文件、空气质量监测系统调试记录、试运转记录;现场

观察检查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的安装情况.

５􀆰５􀆰１５　下沉庭院、下沉空间、采光井、采光天窗、反光板、折

光棱镜玻璃灯、光导管等改善室内或地下采光效果措施应符合设

计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采光设备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

告;对照自然采光模拟分析报告,现场观察检查地下空间采光设

施的实施情况.

５􀆰６　运营管理

５􀆰６􀆰１　设备、管道的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且便于维修、改造

和更换.
检验方法:对照建筑平面施工图,现场观察检查设备、管道的设

置情况.

５􀆰６􀆰２　建筑智能化系统和信息网络系统设备、部品的选择、安

装和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智能建筑设计标

准»GB/T５０３１４的要求.智能建筑分部工程应验收合格且资料

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智能化系统、信息网络

系统设备、部品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系统调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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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试运转记录;现场观察检查智能化系统、信息网络系统安装

情况.

５􀆰６􀆰３　建筑通风、空调、照明等设备自动监控系统设备、部品

的选择、安装和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应验

收合格且资料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自动监控系统设备、部

品产品质量证明文件、系统调试记录、试运转记录;现场观察检

查设备自动监控系统的安装情况.

５􀆰６􀆰４　节能综合管理系统应符合设计要求.应验收合格且资料

齐全.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核查节能综合管理系统设

备、部品产品质量证明文件、系统调试记录、试运转记录;现场

观察检查管理节能综合管理系统的安装情况,操作检查节能综合

管理系统的用户界面,查询系统的相关监测数据和功能.

５􀆰７　创新项

５􀆰７􀆰１　绿色建筑工程在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节能、节材、
节水、节地、减少环境污染和智能化系统建设等方面,有较为突

出的、因地制宜的设计,采用创新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
新工艺,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评审或鉴定.施工前应对新的或首

次采用的施工工艺制定专门的施工技术方案和验收标准.
检验方法:核查相关验收资料;现场观察检查技术实施情

况.

５􀆰７􀆰２　提升本标准中第５􀆰１~５􀆰６节中建筑性能的创新项可参考

相应条款的验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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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

６􀆰０􀆰１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的程序和组织应符合 «建筑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５０３００中第６章关于单位工程验收的要

求.由建设单位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进行绿色建

筑工程验收,并形成绿色建筑工程总体验收记录 (见附录 Q).

６􀆰０􀆰２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绿色建筑工程中参与验收的控制项均应验收合格;

２　绿色建筑设计评价中达标的一般项、优选项和创新项均

应验收合格.

６􀆰０􀆰３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时应核查下列资料,并纳入竣工技术

档案:

１　设计文件、图纸汇审记录、设计变更和洽商;

２　各专业验收记录表中涉及的相关证明文件 (见附录 K、

L、M、N、P);

３　各专业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 K、L、M、N、P);

４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 Q);

５　其他对绿色建筑工程验收有影响的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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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建设工程绿化物种选择验收记录表
(规范性附录)

A􀆰０􀆰１　建设工程绿化物种选择验收记录应按表A􀆰０􀆰１的规定填写.
表A􀆰０􀆰１　建设工程绿化物种选择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植物产地审核

植物物种 名称 产地 距场地距离

乔木

灌木

藤本

赏竹

花卉

草坪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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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０􀆰１

地被

运输距离为５００km
以内苗木数量

运输距离为５００km 以内苗
木占此类物种总数量比例

验收结论

乔木

灌木

藤本

赏竹

花卉

草坪

地被

植物数量计算审核

内容 设计值 验收值 验收结论

每１００m２绿地上乔木数量

每１００m２硬质铺地上乔木数量

每１００m２绿地上灌木数量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负责人 日期

建设 (监理)
验收结论

负责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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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绿色施工检查记录表
(规范性附录)

B􀆰０􀆰１　绿色施工验收记录应按表B􀆰０􀆰１的规定填写.
表B􀆰０􀆰１　绿色施工检查记录表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记录

１ 扬尘控制 □有□无

２ 有害气体排放控制 □有□无

３ 水土污染控制 □有□无

４ 噪声污染控制 □有□无

５ 光污染控制 □有□无

６ 建筑垃圾控制 □有□无

７ 环境影响控制措施 □有□无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负责人 日期

建设 (监理)
验收结论

负责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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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建设用地指标验收记录表
(规范性附录)

C􀆰０􀆰１　建设用地指标验收记录应按表C􀆰０􀆰１的规定填写.
表C􀆰０􀆰１　建设用地指标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透水地面指标

编号 用地类型
面积

设计值 验收值 验收结论

１ 绿地面积

２ 植草砖地面面积

３ 透水砖地面面积

４ 室外地面总面积

５ 室外透水地面面积比

屋顶绿化指标

指标 设计值 验收值 验收结论

屋顶绿化面积

屋顶可绿化面积

绿化屋面占屋顶可绿化面积比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负责人 日期

建设 (监理)
验收结论

负责人 日期

　　注:１、室外透水地面面积比＝ (自然裸露地面＋绿地面积＋植草砖面积＋透水
砖面积)÷室外地面面积.

２、绿化屋面占屋顶可绿化面积比＝屋顶绿化面积÷屋顶可绿化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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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验收记录表
(规范性附录)

D􀆰０􀆰１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验收记录应按表 D􀆰０􀆰１的规定填

写.
表D􀆰０􀆰１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序号 控制指标 单位 设计值 标准值 验收值验收结论

１ 建筑体形系数 —

２ 窗墙面积比

东向 (％)

南向 (％)

西向 (％)

北向 (％)

３ 外窗气密性 —

４ 透明幕墙气密性 —

５ 屋顶透明部分面积比例 (％)

６ 屋面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 (W/ (m􀅰K))

７ 屋面保温材料厚度 (mm) /

９
外墙 (包括非透明幕墙)保温材料

的导热系数
(W/ (m􀅰K))

１０
外墙 (包括非透明幕墙)

保温材料厚度 mm /

１１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

外挑楼板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
(W/ (m􀅰K))

１２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

外挑楼板保温材料厚度
(mm) /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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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０􀆰１

１３
外窗

(包括透明幕墙)

传热系数

K

遮阳系数

SC

东向 (W/ (m２􀅰K))

南向 (W/ (m２􀅰K))

西向 (W/ (m２􀅰K))

北向 (W/ (m２􀅰K))

东向 —

南向 —

西向 —

北向 —

１４ 屋顶透明部分
传热系数 K (W/ (m２􀅰K))

遮阳系数SC —

１５ 地面 热阻 R ((m２􀅰K)/W)

１６ 地下室外墙 热阻 R ((m２􀅰K)/W)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负责人 日期

建设 (监理)
验收结论

负责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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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暖通空调系统设备参数验收记录表
(规范性附录)

E􀆰０􀆰１　住宅建筑暖通空调系统设备参数验收记录应按表 E􀆰０􀆰１
的规定填写.

表E􀆰０􀆰１　住宅建筑暖通空调系统设备参数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冷热源机组

编号 设备类型
额定制冷/

热量
(kW)

燃气量
(m３/h)

输入
功率
(kW)

性能参数 (COP)/能效比 (EER)
/锅炉热效率

设计值 验收值 标准值 验收结论

输配系统

编号 设备类型
风量

(m３/h)
输入功率
(kW)

总效率
(％)

单位风量耗功率 [W/ (m３/h)]/
耗电输热 (冷)比EC (H)R

设计值 验收值 标准值 验收结论

`

热回收机组

编号 设备类型
风量

(m３/h)
输入功率
(kW)

热回收效率 (％)
设计值 验收值 标准值 验收结论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负责人 日期

建设 (监理)
验收结论

负责人 日期

　　注:表中内容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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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０􀆰２　公共建筑建筑暖通空调系统设备参数验收记录应按表

E􀆰０􀆰２的规定填写.
表E􀆰０􀆰２　公共建筑建筑暖通空调系统设备参数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冷热源机组

编号 设备类型
额定制冷/

热量
(kW)

燃气量
(m３/h)

输入
功率
(kW)

性能参数 (COP)/能效比 (EER)/
锅炉热效率

设计值 验收值 标准值 验收结论

输配系统

编号 设备类型
风量
(m３/h)

输入功率
(kW)

总效率
(％)

单位风量耗功率 [W/ (m３/h)]/
耗电输热 (冷)比EC (H)R

设计值 验收值 标准值 验收结论

`

热回收机组

编号 设备类型
风量

(m３/h)
输入功率
(kW)

热回收效率 (％)
设计值 验收值 标准值 验收结论

水/冰蓄冷系统

编号 设备类型
蓄冷量
(kWh)

蓄冷温度/释
冷温度 (℃) 蓄冰率

性能系数 (COP)
设计值 验收值 标准值 验收结论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负责人 日期

建设 (监理)
验收结论

负责人 日期

　　注:表中内容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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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电气产品性能参数验收记录表
(规范性附录)

F􀆰０􀆰１　住宅建筑电气产品性能参数验收记录应按表F􀆰０􀆰１的规

定填写.
表F􀆰０􀆰１　住宅建筑电气产品性能参数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照明功率密度

房间类型

照明功率密度 (W/m２)

设计文件

设计值 标准值
验收值

验收结论

变配电系统设备

设计能效等级 验收能效等级 节能评价值 验收结论

配电变压器能效等级

低压交流电动机能效等级

电梯控制功能

是否采用节能技术

是 否
验收结论

变频调速控制 □ □
群控功能 □ □

轿厢节能控制 □ □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负责人 日期

建设 (监理)
验收结论

负责人 日期

　　注:表中内容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行数.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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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０􀆰２　公共建筑电气产品性能参数验收记录应按表F􀆰０􀆰２的规

定填写.
表F􀆰０􀆰２　公共建筑电气产品性能参数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照明功率密度

房间类型

照明功率密度 (W/m２)

设计文件

设计值 标准值
验收值

验收结论

变配电系统设备

设计能效等级 验收能效等级 节能评价值 验收结论

配电变压器能效等级

低压交流电动机能效等级

电梯控制功能

是否采用节能技术

是 否
验收结论

变频调速控制 □ □

群控功能 □ □

轿厢节能控制 □ □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负责人 日期

建设 (监理)
验收结论

负责人 日期

　　注:表中内容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行数.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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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G　节水器具和非传统水源利用参数

验收记录表
(规范性附录)

G􀆰０􀆰１　节水器具和非传统水源利用参数验收记录应按表 G􀆰０􀆰１
的规定填写.

表G􀆰０􀆰１　节水器具和非传统水源利用参数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控制项目 序号 控制指标 设计情况验收情况验收结论

节水器具

１ 节水型水嘴最大流量

２ 节水型大便器冲洗用水量

３ 节水型小便器冲洗用水量

４ 节水型淋浴器最大流量

节水灌溉

５ 是否采用喷灌

６ 是否采用微灌

７ 是否采用渗灌

８ 是否采用低压管灌

非传统水源

９ 景观水用水水源

１０ 绿化用水来源

１１ 道路冲洗用水来源

１２ 洗车用水来源

１３ 冲厕用水来源

１４ 冷却水补水来源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负责人 日期

建设 (监理)
验收结论

负责人 日期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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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H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规范性附录)

H􀆰０􀆰１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应按表 H􀆰０􀆰１的规定填写.
表H􀆰０􀆰１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施工现场５００km 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用量

材料名称 产地 距场地距离 用量 (用量比例) 验收结论

/
/

施工现场５００km 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重量 /
建筑材料总重量 /

施工现场５００km 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重量
占建筑材料总重量比例

可再循环材料用量

材料名称 规格型号 用量 (用量比例) 验收结论

/
/

可再循环材料总重量 /
可再循环材料的重量占所用建筑材料总重量的比例

可再利用材料用量

材料名称 规格型号 用量 (用量比例) 验收结论

/
/

可再利用材料总重量 /
可再利用材料的重量占所用建筑材料总重量的比例

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用量

材料名称 类别 废弃物含量 用量 (用量比例) 验收结论

/
/

同类建筑材料总重量
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的用量

占同类建筑材料的比例

/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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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H􀆰０􀆰１
/

同类建筑材料总重量

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的用量
占同类建筑材料的比例

建筑造型要素验收指标

装饰性构件名称 装饰性构件材质、功能 装饰性构件造价 验收结论

女儿墙高度设计值 女儿墙高度验收值 女儿墙造价

女儿墙高度是否超过规范要求的２倍 □是□否

工程总造价

装饰性构件的造价占总造价的比例

女儿墙和装饰性构件造价之和占工程总造价的比例

高强度建筑结构材料用量

控制指标 验收情况 验收结论

高强度钢用量比例

高强度混凝土用量比例

高耐久性混凝土用量比例

推广使用建材制品的用量

名称 类别 用量 (用量比例) 验收结论

/
/

同类建筑材料总重量

选用产品的用量占同类建筑材料的比例

/
/

同类建筑材料总重量

选用产品的用量占同类建筑材料的比例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负责人 日期

建设 (监理)
验收结论

负责人 日期

　　注:表中内容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行数.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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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J　楼板、分户墙、户门、外窗隔声性能
参数验收记录表

(规范性附录)

J􀆰０􀆰１　楼板、分户墙、户门、外窗隔声性能参数验收记录应按

表J􀆰０􀆰１的规定填写.
表J􀆰０􀆰１　楼板、分户墙、户门、外窗隔声性能参数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编号 核查内容 标准值 设计值 验收值 验收结论

１ 楼板

较低要求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１１/
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５􀆰３条):空气声计
权隔声量不小于４５dB;计权标准化撞击
声声压级不大于７０dB.
较高要求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１１/
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５􀆰１０条):
空气声计权隔声量不小于５０dB;计权标
准化撞击声声压级不大于６５dB.

２ 分户墙

较低要求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１１/
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５􀆰３条):空气声计
权隔声量不小于４５dB;
较高要求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１１/
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５􀆰１０条):
空气声计权隔声量不小于５０dB

３ 户门 户门的空气声计权隔声量不小于３０dB

４ 外窗

非临街外窗的空气声计权隔声量不小于

２５dB
沿街时外窗的空气声计权隔声量不小于

３０dB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负责人 日期

建设 (监理)
验收结论

负责人 日期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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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K　建筑专业部分验收汇总表
(规范性附录)

K􀆰０􀆰１　住宅建筑建筑专业部分验收汇总应按表 K􀆰０􀆰１的规定填

写.
表K􀆰０􀆰１　住宅建筑建筑专业部分验收汇总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DB１１/
T８２５－２０１１
条款号

验收材料
对应本标
准条款号

评价/图
审结论

验收结论

４􀆰１􀆰５
园林绿化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植物购销合同或苗木出圃证明
«建设工程绿化物种选择验收记录表»

４􀆰１􀆰１

４􀆰１􀆰８

绿色施工实施记录证明文件
污染控制措施实施效果报告

北京市建设工程绿色施工专项检查表
«绿色施工检查记录表»

４􀆰１􀆰２

４􀆰１􀆰１２ 环境噪声现场测试报告 ４􀆰１􀆰３

４􀆰１􀆰１３

地面、屋面铺设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
性能检测报告

屋面工程分部验收证明文件
«建设用地指标验收记录表»

４􀆰１􀆰４

４􀆰１􀆰１４ 无 ４􀆰１􀆰５

４􀆰１􀆰１５
幕墙子分部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幕墙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４􀆰１􀆰６

４􀆰１􀆰１６
园林绿化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建设工程绿化物种选择验收记录表» ４􀆰１􀆰７

４􀆰１􀆰１７ 无 ４􀆰１􀆰８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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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K􀆰０􀆰１

４􀆰１􀆰１８
地面铺装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建设用地指标验收记录表» ４􀆰１􀆰９

４􀆰１􀆰１９ 无 ４􀆰１􀆰１０

４􀆰２􀆰１
建筑节能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围护结构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围护结构热工设计参数验收记录表»

４􀆰２􀆰１

４􀆰２􀆰５ 无 ４􀆰２􀆰５

４􀆰２􀆰１０ 同４􀆰２􀆰１ ４􀆰２􀆰１

４􀆰２􀆰１２ 同４􀆰２􀆰１ ４􀆰２􀆰１

４􀆰４􀆰３
建筑工程材料决算清单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４􀆰４􀆰３

４􀆰４􀆰１０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４􀆰４􀆰１０

４􀆰４􀆰１５
建筑节能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新型高效无机保温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
性能检测报告

４􀆰４􀆰１５

４􀆰５􀆰２ 核查外窗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４􀆰５􀆰１

４􀆰５􀆰３
楼板、分户墙、户门、外窗和设备产品质量

证明文件和隔声性能检测报告
«楼板、分户墙、户门、外窗隔声性能验收记录表»

４􀆰５􀆰２

４􀆰５􀆰４ 无 ４􀆰５􀆰３

４􀆰５􀆰５ 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检测报告 ４􀆰５􀆰４

４􀆰５􀆰６
无障碍设施验收资料

无障碍设施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４􀆰５􀆰５

４􀆰５􀆰７
主体工程、围护结构保温隔热分项工程

验收证明文件
建筑节能保温体系和热桥部位隐蔽工程记录

４􀆰５􀆰６

４􀆰５􀆰８ 同４􀆰５􀆰７ ４􀆰５􀆰６

４􀆰５􀆰９ 无 ４􀆰５􀆰７

４􀆰５􀆰１０ 同４􀆰５􀆰３ ４􀆰５􀆰２

４􀆰５􀆰１１ 同４􀆰５􀆰４ ４􀆰５􀆰３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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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K􀆰０􀆰１

４􀆰５􀆰１３
门窗节能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遮阳设施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４􀆰５􀆰８

４􀆰５􀆰１７ 采光设备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４􀆰５􀆰１２

４􀆰５􀆰１８ 功能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４􀆰５􀆰１３

４􀆰６􀆰１１ 无 ４􀆰６􀆰３

４􀆰６􀆰１３ 厨余垃圾处理设施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４􀆰６􀆰４

４􀆰６􀆰１４
交通系统设施、清洁能源交通系统配套设施

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４􀆰６􀆰５

４􀆰７􀆰１ 专项验收证明文件 ４􀆰７􀆰１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负责人 日期

建设 (监理)
验收结论

负责人 日期

K􀆰０􀆰２　公共建筑建筑专业部分验收汇总应按表 K􀆰０􀆰２的规定填

写.
表K􀆰０􀆰２　公共建筑建筑专业部分验收汇总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DB１１/
T８２５－２０１１
条款号

证明文件
对应本标
准条款号

评价/图
审结论

验收
结论

５􀆰１􀆰４
幕墙子分部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幕墙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５􀆰１􀆰１

５􀆰１􀆰６

绿色施工实施记录证明文件
污染控制措施实施效果报告

北京市建设工程绿色施工专项检查表
«绿色施工检查记录表»

５􀆰１􀆰２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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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K􀆰０􀆰２

５􀆰１􀆰８ 无 ５􀆰１􀆰３

５􀆰１􀆰９ 无 ５􀆰１􀆰４

５􀆰１􀆰１０ 环境噪声现场测试报告 ５􀆰１􀆰５

５􀆰１􀆰１１
园林绿化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园林种植施工图 ５􀆰１􀆰６

５􀆰１􀆰１２
园林绿化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建设用地指标验收记录表» ５􀆰１􀆰７

５􀆰１􀆰１３
地面、屋面铺设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

性能检测报告
屋面工程分部验收证明文件

５􀆰１􀆰８

５􀆰１􀆰１４ 无 ５􀆰１􀆰９

５􀆰１􀆰１７
地面铺装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建设用地指标验收记录表» ５􀆰１􀆰１０

５􀆰２􀆰１
建筑节能分部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围护结构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围护结构热工设计参数验收记录表»

５􀆰２􀆰１

５􀆰２􀆰６
外窗及幕墙节能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外窗和透明幕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５􀆰２􀆰６

５􀆰２􀆰７
外窗及幕墙节能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建筑外窗、幕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５􀆰２􀆰７

５􀆰２􀆰１０ 无 ５􀆰２􀆰１０

５􀆰２􀆰１８ 同５􀆰２􀆰１ ５􀆰２􀆰１

５􀆰２􀆰２１ 同５􀆰２􀆰１ ５􀆰２􀆰１

５􀆰２􀆰２２ 同５􀆰２􀆰１ ５􀆰２􀆰１

５􀆰４􀆰３
建筑工程材料决算清单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５􀆰４􀆰３

５􀆰４􀆰１０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５􀆰４􀆰１０

５􀆰４􀆰１１ 无 ５􀆰４􀆰１１

５􀆰４􀆰１６
建筑节能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新型高效无机保温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
性能检测报告

５􀆰４􀆰１６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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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K􀆰０􀆰２

５􀆰５􀆰２
主体工程、围护结构保温隔热分项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建筑节能保温体系和热桥部位隐蔽工程记录 ５􀆰５􀆰２

５􀆰５􀆰４ 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检测报告 ５􀆰５􀆰４

５􀆰５􀆰５

楼板、分户墙、户门、外窗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
隔声性能检测报告

空调设备和电梯等设备隔声证明文件
室内背景噪声现场检测报告

５􀆰５􀆰５

５􀆰５􀆰７
无障碍设施验收证明文件

无障碍设施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５􀆰５􀆰７

５􀆰５􀆰８ 无 ５􀆰５􀆰８

５􀆰５􀆰１０ 同５􀆰５􀆰５ ５􀆰５􀆰５

５􀆰５􀆰１１ 无 ５􀆰５􀆰１０

５􀆰５􀆰１２
外窗、幕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玻璃玻璃透光率检测报告 ５􀆰５􀆰１１

５􀆰５􀆰１４
门窗节能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遮阳设施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５􀆰５􀆰１３

５􀆰５􀆰１６ 采光设备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５􀆰５􀆰１５

５􀆰６􀆰７ 建筑平面施工图 ５􀆰６􀆰１

５􀆰７􀆰１ 专项验收证明文件 ５􀆰７􀆰１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负责人 日期

建设 (监理)
验收结论

负责人 日期

５５

DB１１/T１３１５Ｇ２０１５



附录L　结构专业部分验收汇总表
(规范性附录)

L􀆰０􀆰１　住宅建筑结构专业部分验收汇总应按表L􀆰０􀆰１的规定填写.
表L􀆰０􀆰１　住宅建筑结构专业部分验收汇总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DB１１/
T８２５－２０１１
条款号

证明文件
对应本标
准条款号

评价/图
审结论

验收结论

４􀆰４􀆰１
工程材料决算清单

材料进场验收复验记录
违禁建材自查报告

４􀆰４􀆰１

４􀆰４􀆰２ 建筑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检测报告 ４􀆰４􀆰２

４􀆰４􀆰４
预拌混凝土购销合同
混凝土总用量清单 ４􀆰４􀆰４

４􀆰４􀆰５
施工现场废弃物分类处理回收利用记录和清单

固体废弃物的总量统计表 ４􀆰４􀆰５

４􀆰４􀆰６
工程材料决算清单

材料进场验收复验记录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４􀆰４􀆰６

４􀆰４􀆰７

高强度钢、高性能混凝土产品购销合同
高强度钢、高性能混凝土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和检测报告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４􀆰４􀆰７

４􀆰４􀆰８
预拌砂浆购销合同

预拌砂浆总用量清单 ４􀆰４􀆰８

４􀆰４􀆰９
工程材料决算清单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４􀆰４􀆰９

６５

DB１１/T１３１５Ｇ２０１５



续表L􀆰０􀆰１

４􀆰４􀆰１１
工程材料决算清单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４􀆰４􀆰１１

４􀆰４􀆰１２
推广使用的材料清单

材料进场验收复验记录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４􀆰４􀆰１２

４􀆰４􀆰１３ 主体结构分部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４􀆰４􀆰１３

４􀆰４􀆰１４
工程材料决算清单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４􀆰４􀆰１４

４􀆰７􀆰１ 专项验收证明文件 ４􀆰７􀆰１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负责人 日期

建设 (监理)
验收结论

负责人 日期

L􀆰０􀆰２　公共建筑结构专业部分验收汇总应按表L􀆰０􀆰２的规定填

写.
表L􀆰０􀆰２　公共建筑结构专业部分验收汇总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DB１１/
T８２５－２０１１
条款号

证明文件
对应本标
准条款号

评价/图
审结论

验收
结论

５􀆰４􀆰１
工程材料决算清单

材料进场验收复验记录
违禁建材自查报告

５􀆰４􀆰１

５􀆰４􀆰２ 建筑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检测报告 ５􀆰４􀆰２

５􀆰４􀆰４
预拌混凝土购销合同
混凝土总用量清单 ５􀆰４􀆰４

７５

DB１１/T１３１５Ｇ２０１５



续表L􀆰０􀆰２

５􀆰４􀆰５
施工现场废弃物分类处理回收利用记录和清单

固体废弃物的总量统计表 ５􀆰４􀆰５

５􀆰４􀆰６
工程材料决算清单

材料进场验收复验记录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５􀆰４􀆰６

５􀆰４􀆰７

高强度钢、高性能混凝土产品购销合同
高强度钢、高性能混凝土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和检测报告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５􀆰４􀆰７

５􀆰４􀆰８
预拌砂浆购销合同

预拌砂浆总用量清单 ５􀆰４􀆰８

５􀆰４􀆰９
工程材料决算清单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５􀆰４􀆰９

５􀆰４􀆰１２
工程材料决算清单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５􀆰４􀆰１２

５􀆰４􀆰１３
推广使用的材料清单

材料进场验收复验记录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５􀆰４􀆰１３

５􀆰４􀆰１４ 主体结构分部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５􀆰４􀆰１４

５􀆰４􀆰１５
工程材料决算清单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５􀆰４􀆰１５

５􀆰７􀆰１ 专项验收证明文件 ５􀆰７􀆰１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负责人 日期

建设 (监理)
验收结论

负责人 日期

８５

DB１１/T１３１５Ｇ２０１５



附录 M　给排水专业部分验收汇总表
(规范性附录)

M􀆰０􀆰１　住宅建筑给排水专业部分验收汇总应按表 M􀆰０􀆰１的规

定填写.
表 M􀆰０􀆰１　住宅建筑给排水专业部分验收汇总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DB１１/
T８２５－２０１１
条款号

证明文件
对应本标
准条款号

评价/图
审结论

验收
结论

４􀆰２􀆰１１
太阳能热水系统验收证明文件

可再生能源热水系统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
性能检测报告

４􀆰２􀆰９

４􀆰２􀆰１３ 同４􀆰２􀆰１１ ４􀆰２􀆰９

４􀆰２􀆰１４ 同４􀆰２􀆰１１ ４􀆰２􀆰９

４􀆰３􀆰１ 建筑给水排水分部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４􀆰３􀆰１

４􀆰３􀆰２
管道及配件安装分项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管材、管件、配件等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
性能检测报告

４􀆰３􀆰２

４􀆰３􀆰３

卫生器具安装子分部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用水器具和设备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

性能检测报告
«节水器具和非传统水源利用参数验收记录表»

４􀆰３􀆰３

４􀆰３􀆰４ «节水器具和非传统水源利用参数验收记录表» ４􀆰３􀆰４

４􀆰３􀆰５

雨水分项工程、建筑中水系统分项工程
验收证明文件

再生水、雨水系统设备、管材产品质量
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４􀆰３􀆰５

９５

DB１１/T１３１５Ｇ２０１５



续表 M􀆰０􀆰１

４􀆰３􀆰６ «建设用地指标验收记录表» ４􀆰３􀆰６

４􀆰３􀆰７

自建中水处理设备和 (或)雨水回收利用设施
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市政中水用水协议、再生水厂接入证明
«节水器具和非传统水源利用参数验收记录表»

４􀆰３􀆰７

４􀆰３􀆰８

节水灌溉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管材、管道附件和传感器等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和性能检测报告
«节水器具和非传统水源利用参数验收记录表»

４􀆰３􀆰８

４􀆰３􀆰９

建筑中水分项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市政中水用水协议和 (或)再生水厂接入证明或
建筑再生水处理系统设施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

(或)出水水质检测报告

４􀆰３􀆰９

４􀆰３􀆰１０
雨水分项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雨水系统设备、管材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
性能检测报告

４􀆰３􀆰１０

４􀆰３􀆰１１
雨水分项工程、建筑中水分项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中水用水协议和 (或)再生水厂接入证明
建筑再生水处理系统设施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４􀆰３􀆰１１

４􀆰３􀆰１２ 计量水表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４􀆰３􀆰１２

４􀆰３􀆰１３ 同４􀆰３􀆰１１ ４􀆰３􀆰１１

４􀆰７􀆰１ 专项验收证明文件 ４􀆰７􀆰１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负责人 日期

建设 (监理)
验收结论

负责人 日期

０６

DB１１/T１３１５Ｇ２０１５



M􀆰０􀆰２　公共建筑给排水专业部分验收汇总应按表 M􀆰０􀆰２的规

定填写.
表 M􀆰０􀆰２　公共建筑给排水专业部分验收汇总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DB１１/
T８２５－２０１１
条款号

证明文件
对应本标
准条款号

评价/图
审结论

验收
结论

５􀆰２􀆰１９
太阳能热水系统验收证明文件

可再生能源热水系统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
性能检测报告

５􀆰２􀆰１６

５􀆰２􀆰２３ 同５􀆰２􀆰１９ ５􀆰２􀆰１６

５􀆰３􀆰１ 建筑给水排水分部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５􀆰３􀆰１

５􀆰３􀆰２ 建筑给水排水分部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５􀆰３􀆰２

５􀆰３􀆰３
管道及配件安装分项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管材、管件、配件等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
性能检测报告

５􀆰３􀆰３

５􀆰３􀆰４

卫生器具安装分项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用水器具和设备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

性能检测报告
«节水器具和非传统水源利用参数验收记录表»

５􀆰３􀆰４

５􀆰３􀆰５ «节水器具和非传统水源利用参数验收记录表» ５􀆰３􀆰５

５􀆰３􀆰６

雨水分项工程、建筑中水系统分项工程
验收证明文件

再生水、雨水系统设备、管材产品质量
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５􀆰３􀆰６

５􀆰３􀆰７
雨水分项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雨水系统设备、管材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
性能检测报告

５􀆰３􀆰７

１６

DB１１/T１３１５Ｇ２０１５



续表 M􀆰０􀆰２

５􀆰３􀆰８

自建中水处理设备和 (或)雨水回收利用
设施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市政中水用水协议、再生水厂接入证明

«节水器具和非传统水源利用参数验收记录表»

５􀆰３􀆰８

５􀆰３􀆰９

节水灌溉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管材、管道附件和传感器等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和性能检测报告
«节水器具和非传统水源利用参数验收记录表»

５􀆰３􀆰９

５􀆰３􀆰１０

建筑中水分项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市政中水用水协议和 (或)再生水厂接入证明或
建筑再生水处理系统设施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

(或)出水水质检测报告

５􀆰３􀆰１０

５􀆰３􀆰１１ 计量水表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５􀆰３􀆰１１

５􀆰３􀆰１２
雨水分项工程、建筑中水分项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中水用水协议和 (或)再生水厂接入证明
建筑再生水处理系统设施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５􀆰３􀆰１２

５􀆰３􀆰１４ 同５􀆰３􀆰１２ ５􀆰３􀆰１２

５􀆰７􀆰１ 专项验收证明文件 ５􀆰７􀆰１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负责人 日期

建设 (监理)
验收结论

负责人 日期

２６

DB１１/T１３１５Ｇ２０１５



附录N　暖通专业部分验收汇总表
(规范性附录)

N􀆰０􀆰１　住宅建筑暖通专业部分验收汇总应按表 N􀆰０􀆰１的规定填

写.
表N􀆰０􀆰１　住宅建筑暖通专业部分验收汇总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DB１１/
T８２５－２０１１
条款号

证明文件
对应本标
准条款号

评价/图
审结论

验收
结论

４􀆰２􀆰２

空调系统子分部工程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冷源设备、单元式空调机组、分散式房间

空调器、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产品质量
证明文件和产品性能检测报告

«暖通空调系统设备参数验收记录表»

４􀆰２􀆰２

４􀆰２􀆰３
供热计量验收证明文件

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热计量系统调试记录、试运转记录

４􀆰２􀆰３

４􀆰２􀆰６

通风与空调系统节能工程、空调与供暖系统
管网节能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风机、水泵等设备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
性能检测报告

«暖通空调系统设备参数验收记录表»

４􀆰２􀆰６

４􀆰２􀆰７ 同４􀆰２􀆰２ ４􀆰２􀆰２

４􀆰２􀆰８

通风与空调节能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热回收系统装置等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

性能检测报告
«暖通空调系统设备参数验收记录表»

４􀆰２􀆰７

４􀆰２􀆰１０ 同４􀆰２􀆰１ ４􀆰２􀆰１

３６

DB１１/T１３１５Ｇ２０１５



续表 N􀆰０􀆰１

４􀆰２􀆰１１
地源热泵系统验收证明文件

可再生能源供暖空调系统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
性能检测报告

４􀆰２􀆰９

４􀆰２􀆰１２ 同４􀆰２􀆰１ ４􀆰２􀆰１

４􀆰２􀆰１３ 同４􀆰２􀆰１１ ４􀆰２􀆰９

４􀆰２􀆰１４ 同４􀆰２􀆰１１ ４􀆰２􀆰９

４􀆰５􀆰１２ 同４􀆰２􀆰３ ４􀆰２􀆰３

４􀆰５􀆰１４
送风系统子分部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通风换气装置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４􀆰５􀆰９

４􀆰７􀆰１ 专项验收证明文件 ４􀆰７􀆰１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负责人 日期

建设 (监理)
验收结论

负责人 日期

N􀆰０􀆰２　公共建筑暖通专业部分验收汇总应按表 N􀆰０􀆰２的规定填

写.
表N􀆰０􀆰２　公共建筑暖通专业部分验收汇总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DB１１/
T８２５－２０１１
条款号

证明文件
对应本标
准条款号

评价/图
审结论

验收
结论

５􀆰２􀆰２

通风与空调分部工程中空调系统子分部工程
验收证明材料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分部工程中供热锅炉
验收证明材料

辅助设备安装子分部工程验收证明材料
冷热源设备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暖通空调系统设备参数验收记录表»

５􀆰２􀆰２

４６

DB１１/T１３１５Ｇ２０１５



续表 N􀆰０􀆰２

５􀆰２􀆰３ 无 ５􀆰２􀆰３

５􀆰２􀆰５
热量计量装置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热量计量系统调试记录、试运转记录 ５􀆰２􀆰５

５􀆰２􀆰７
通风与空调节能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通风换气装置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５􀆰２􀆰７

５􀆰２􀆰８
新风系统设备、冷却塔等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和性能检测报告
新风系统试运转记录

５􀆰２􀆰８

５􀆰２􀆰９
送风系统子分部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新风系统设备、传感装置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
性能检测报告新风系统试运转记录

５􀆰２􀆰９

５􀆰２􀆰１１

通风与空调系统节能工程、空调与供暖系统
管网节能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风机、水泵等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暖通空调系统设备参数验收记录表»

５􀆰２􀆰１１

５􀆰２􀆰１２

通风与空调节能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热回收系统装置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

性能检测报告
«暖通空调系统设备参数验收记录表»

５􀆰２􀆰１２

５􀆰２􀆰１３
新风系统设备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新风系统调试记录、试运转记录 ５􀆰２􀆰１３

５􀆰２􀆰１４ 同５􀆰２􀆰１２ ５􀆰２􀆰１２

５􀆰２􀆰１７

暖通空调系统冷热源分项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冰蓄冷、水蓄冷 (热)设备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和性能检测报告
«暖通空调系统设备参数验收记录表»

５􀆰２􀆰１５

５􀆰２􀆰１９
地源热泵系统验收证明文件

可再生能源供暖空调系统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
性能检测报告

５􀆰２􀆰１６

５􀆰２􀆰２３ 同５􀆰２􀆰１９ ５􀆰２􀆰１６

５􀆰２􀆰２４
空调节能工程分项验收证明文件

相关设备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５􀆰２􀆰１７

５６

DB１１/T１３１５Ｇ２０１５



续表 N􀆰０􀆰２

５􀆰３􀆰１３
空调水系统子分部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冷却水系统设备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

性能检测报告
５􀆰３􀆰１３

５􀆰５􀆰１
送、排风系统子分部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暖通空调系统设备和末端装置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风系统检测报告

５􀆰５􀆰１

５􀆰５􀆰３

送风系统子分部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通风换气装置、新风系统风口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新风系统调试记录
风系统检测报告

５􀆰５􀆰３

５􀆰７􀆰１ 专项验收证明文件 ５􀆰７􀆰１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负责人 日期

建设 (监理)
验收结论

负责人 日期

６６

DB１１/T１３１５Ｇ２０１５



附录P　电气专业部分验收汇总表
(规范性附录)

P􀆰０􀆰１　住宅建筑电气专业部分验收汇总应按表P􀆰０􀆰１的规定填写.
表P􀆰０􀆰１　住宅建筑电气专业部分验收汇总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DB１１
/T８２５－２０１１

条款号
证明文件

对应本标
准条款号

评价/图
审结论

验收
结论

４􀆰１􀆰１５
室外照明系统工程验收材料

室外照明灯具、光源及附件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和性能检测报告

４􀆰１􀆰６

４􀆰２􀆰３
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验收材料

室温调控系统设备和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４􀆰２􀆰３

４􀆰２􀆰４

照明系统节能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照明灯具、光源及附件、自控装置设备产品

质量证明文件
照明控制系统施工图、平面布置施工图

４􀆰２􀆰４

４􀆰２􀆰９

配电与照明分项工程、电梯分部工程验收材料
电气产品、电梯设备和部品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和节能证明文件
«电气产品性能参数验收记录表»

４􀆰２􀆰８

４􀆰５􀆰１２ 同４􀆰２􀆰３ ４􀆰２􀆰３

４􀆰５􀆰１５

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分项验收证明文件
一氧化碳监测装置和相关联动控制装置产品

质量证明文件
一氧化碳监测系统和联动控制系统调试记录、

试运转记录

４􀆰５􀆰１０

７６

DB１１/T１３１５Ｇ２０１５



续表P􀆰０􀆰１

４􀆰５􀆰１６
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分项验收证明文件
空气质量监测装置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空气质量监测系统调试记录、试运转记录
４􀆰５􀆰１１

４􀆰６􀆰２
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分项验收证明文件

计量装置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计量装置调试记录、试运转记录

４􀆰６􀆰１

４􀆰６􀆰６
智能建筑分部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智能化系统设备、部品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智能化系统调试记录、试运转记录

４􀆰６􀆰２

４􀆰７􀆰１ 专项验收证明文件 ４􀆰７􀆰１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负责人 日期

建设 (监理)
验收结论

负责人 日期

P􀆰０􀆰２　公共建筑电气专业部分验收汇总应按表P􀆰０􀆰２的规定填

写.
表P􀆰０􀆰２　公共建筑电气专业部分验收汇总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DB１１/
T８２５－２０１１
条款号

证明文件
对应本标
准条款号

评价/图
审结论

验收
结论

５􀆰１􀆰４
室外照明系统工程验收材料

室外照明灯具、光源及附件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和性能检测报告

５􀆰１􀆰１

５􀆰２􀆰４

照明系统节能工程分项验收证明文件
照明灯具、光源及附件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和性能检测报告
«电气产品性能参数验收记录表»

５􀆰２􀆰４

８６

DB１１/T１３１５Ｇ２０１５



续表P􀆰０􀆰２

５􀆰２􀆰５
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电能计量装置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电能计量系统调试记录、试运转记录
５􀆰２􀆰５

５􀆰２􀆰１３

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

性能检测报告
二氧化碳浓度监测系统调试记录、试运转记录

５􀆰２􀆰１３

５􀆰２􀆰１５
配电与照明分项工程、电梯分部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设备、部品的产品质量证明文件、节能检测报告
«电气产品性能参数验收记录表»

５􀆰２􀆰１４

５􀆰２􀆰１６ 同５􀆰２􀆰５ ５􀆰２􀆰５

５􀆰２􀆰１９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验收证明文件

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性能检测报告

５􀆰２􀆰１６

５􀆰２􀆰２０ 同５􀆰２􀆰４ ５􀆰２􀆰４

５􀆰２􀆰２３ 同５􀆰２􀆰１９ ５􀆰２􀆰１６

５􀆰２􀆰２４ 相关监控设备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５􀆰２􀆰１７

５􀆰５􀆰６

室内照明系统节能工程分项验收证明文件
照明灯具、光源及附件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

性能检测报告
室内照明指标现场检测报告

５􀆰５􀆰６

５􀆰５􀆰９
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分项验收证明文件

空调末端设备控制装置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空调末端系统调试记录、试运转记录

５􀆰５􀆰９

５􀆰５􀆰１３

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分项验收证明文件
一氧化碳监测装置和相关联动控制装置产品

质量证明文件
一氧化碳监测系统和联动控制系统调试记录、

试运转记录

５􀆰５􀆰１２

５􀆰５􀆰１５
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分项验收证明文件
空气质量监测装置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空气质量监测系统调试记录、试运转记录
５􀆰５􀆰１４

９６

DB１１/T１３１５Ｇ２０１５



续表P􀆰０􀆰２

５􀆰５􀆰１６
导光管系统设备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

性能检测报告 ５􀆰５􀆰１５

５􀆰６􀆰９

智能建筑分部工程验收证明文件
智能化系统、信息网络系统设备、部品产品质量

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智能化系统、信息网络系统调试记录、

试运转记录

５􀆰６􀆰２

５􀆰６􀆰１０
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分项验收证明文件

自动监控系统设备、部品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自动监控系统调试记录、试运转记录

５􀆰６􀆰３

５􀆰６􀆰１３

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分项验收证明文件
节能综合管理系统设备、部品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节能综合管节能综合管理系统调试记录、
试运转记录

５􀆰６􀆰４

５􀆰７􀆰１ 专项验收证明文件 ５􀆰７􀆰１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负责人 日期

建设 (监理)
验收结论

负责人 日期

０７

DB１１/T１３１５Ｇ２０１５



附录Q　绿色建筑工程总体验收记录表
(规范性附录)

Q􀆰０􀆰１　绿色建筑工程项目验收基本信息表按表 Q􀆰０􀆰１规定填

写.
表Q􀆰０􀆰１　项目验收基本信息表

项目名称 　

开工日期 　 完工日期 　

建设地点 　

用地面积 　 建筑层数 　 建筑面积 　 建筑类型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设计单位 　

绿色建筑审查/评价机构 　

绿色建筑设计标识星级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验收人员安排 (由验收主持机构填写)

建筑 　 暖通 　

结构 　 电气 　

给排水 　 其他 　

１７

DB１１/T１３１５Ｇ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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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收

情
况

建
筑

暖
通

电
气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建
筑

电
气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一
般

项

条
款

及

执
行

情
况

４􀆰
１􀆰

９
□

４􀆰
２􀆰

５
□

□
□

４􀆰
３􀆰

６
□

□
□

４􀆰
４􀆰

５
□

□
□

４􀆰
５􀆰

９
□

□
□

４􀆰
６􀆰

６□
□

□

４􀆰
１􀆰

１０
□

４􀆰
２􀆰

６
□

□
□

４􀆰
３􀆰

７
□

□
□

４􀆰
４􀆰

６
□

□
□

４􀆰
５􀆰

１０
□

□
□

４􀆰
６􀆰

１１
□

□
□

４􀆰
１􀆰

１１
□

４􀆰
２􀆰

７
□

□
□

４􀆰
３􀆰

８
□

□
□

４􀆰
４􀆰

７
□

□
□

４􀆰
５􀆰

１１
□

□
□

４􀆰
１􀆰

１２
□

□
□

４􀆰
２􀆰

８
□

□
□

４􀆰
３􀆰

９
□

□
□

４􀆰
４􀆰

８
□

□
□

４􀆰
５􀆰

１２
□

４􀆰
５􀆰

１２
□

□
□

４􀆰
１􀆰

１３
□

□
□

４􀆰
２􀆰

９□
□

□
４􀆰

３􀆰
１０

□
□

□
４􀆰

４􀆰
９
□

□
□

４􀆰
５􀆰

１３
□

□
□

４􀆰
１􀆰

１４
□

□
□

４􀆰
２􀆰

１０
□

４􀆰
２􀆰

１０
□

□
□

４􀆰
３􀆰

１１
□

□
□

４􀆰
４􀆰

１０
□

□
□

４􀆰
５􀆰

１４
□

□
□

４􀆰
１􀆰

１５
□

４􀆰
１􀆰

１５
□

□
□

４􀆰
２􀆰

１１
□

４􀆰
２􀆰

１１
□

□
□

４􀆰
３􀆰

１２
□

□
□

４􀆰
４􀆰

１１
□

□
□

４􀆰
１􀆰

１６
□

□
□

４􀆰
４􀆰

１２
□

□
□

４􀆰
１􀆰

１７
□

□
□

４􀆰
１􀆰

１８
□

□
□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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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Q􀆰
０􀆰

２
涉

及
专

业
建

筑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建
筑

给
排

水
暖

通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给
排

水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建
筑

结
构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建
筑

电
气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建
筑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优
选

项

条
款

及

执
行

情
况

４􀆰
１􀆰

１９
□

□
□

４􀆰
２􀆰

１２
□

４􀆰
２􀆰

１２
□

□
□

４􀆰
３􀆰

１３
□

□
□

４􀆰
４􀆰

１３
□

□
□

４􀆰
５􀆰

１５
□

□
□

４􀆰
６􀆰

１３
□

□
□

４􀆰
１􀆰

２０
□

４􀆰
２􀆰

１３
□

４􀆰
２􀆰

１３
□

□
□

４􀆰
４􀆰

１４
□

□
□

４􀆰
５􀆰

１６
□

□
□

４􀆰
６􀆰

１４
□

□
□

４􀆰
２􀆰

１４
□

４􀆰
２􀆰

１４
□

□
□

４􀆰
４􀆰

１５
□

□
□

４􀆰
５􀆰

１７
□

□
□

４􀆰
５􀆰

１８
□

□
□

涉
及

专
业

建
筑

结
构

给
排

水
暖

通
电

气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创
新

项

条
款

及

执
行

情
况

４􀆰
７􀆰

１
□

４􀆰
７􀆰

１
□

４􀆰
７􀆰

１
□

４􀆰
７􀆰

１
□

４􀆰
７􀆰

１
□

□
□

综
合

验
收

结
论

签
章

建
设

单
位

设
计

单
位

( 公
章

)
项

目
负

责
人

:
年

　
月

　
日

( 公
章

)
项

目
负

责
人

: 年
　

月
　

日

　
　

注
:

表
中

条
款

编
号

均
为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D
B１

１/
T

８２
５
－
２０

１１
中

对
应

条
款

号
.

评
价

结
论

内
填

写
规

则
:
１
、

本
栏

内
容

填
写

对
应

北
京

市
绿

色
建

筑
一

星
级

施
工

图
审

查
集

成
表

结
论

,
或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结
论

;
２
、

施
工

图
审

查
集

成
表

或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结

论
中

达
标

条
款

应
填

写
“ √

”,
不

达
标

条
款

应
填

写
“ ×

”,
不

参
评

条
款

应
填

写
“ ○

”.
验

收
情

况
内

填
写

规
则

:
１
、

填
写

验
收

情
况

栏
前

,
应

先
完

成
各

专
业

验
收

,
各

专
业

验
收

合
格

应
填

写
“ √

”,
验

收
不

合
格

应
填

写
“ ×

”,
不

参
评

项
应

填
写

“ ○
”;

２
、

各
专

业
验

收
合

格
后

,
可

填
写

验

收
情

况
一

栏
,

合
格

应
填

写
“ √

”,
不

合
格

应
填

写
“ ×

”,
不

参
评

项
应

填
写

“ ○
”;

３
、

多
个

专
业

共
同

验
收

条
款

,
需

各
专

业
均

验
收

合
格

后
,

方
可

填
写

验
收

情
况

一
栏

,
填

写
方

法
同

第
２

条
.

３７

DB１１/T１３１５Ｇ２０１５



Q􀆰
０􀆰

３
　

公
共

建
筑

绿
色

建
筑

工
程

总
体

验
收

记
录

按
表

Q􀆰
０􀆰

３
规

定
填

写
.

表
Q􀆰

０􀆰
３

中
评

价
结

论
一

栏

按
项

目
的

绿
色

建
筑

评
审

或
施

工
图

审
查

结
论

填
写

,
综

合
验

收
结

论
一

栏
由

建
设

单
位

填
写

.
　

　
　

　
　

　
　

　
　

　
　

　
表

Q􀆰
０􀆰

３
　
公
共
建
筑
绿
色
建
筑
工
程
总
体
验
收
记
录
表

指
标

体
系

节
地

与
室

外
环

境
节

能
与

能
源

利
用

节
水

与
水

资
源

利
用

节
材

与
材

料
资

源
利

用
室

内
环

境
质

量
运

营
管

理

涉
及

专
业

控
制

项

条
款

及

执
行

情
况

建
筑

电
气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建
筑

暖
通

电
气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给
排

水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建
筑

结
构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建
筑

暖
通

电
气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５􀆰
１􀆰

１
□

５􀆰
２􀆰

１
□

□
□

５􀆰
３􀆰

１
□

□
□

５􀆰
４􀆰

１
□

□
□

５􀆰
５􀆰

１□
□

□

５􀆰
１􀆰

２
□

５􀆰
２􀆰

２
□

□
□

５􀆰
３􀆰

２
□

□
□

５􀆰
４􀆰

２
□

□
□

５􀆰
５􀆰

２□
□

□

５􀆰
１􀆰

３
□

５􀆰
２􀆰

３
□

□
□

５􀆰
３􀆰

３
□

□
□

５􀆰
４􀆰

３
□

□
□

５􀆰
５􀆰

３□
□

□

５􀆰
１􀆰

４
□

５􀆰
１􀆰

４□
□

□
５􀆰

２􀆰
４
□

□
□

５􀆰
３􀆰

４
□

□
□

５􀆰
４􀆰

４
□

□
□

５􀆰
５􀆰

４□
□

□

５􀆰
１􀆰

５
□

５􀆰
２􀆰

５
□

５􀆰
２􀆰

５
□

□
□

５􀆰
３􀆰

５
□

□
□

５􀆰
５􀆰

５□
□

□

５􀆰
１􀆰

６
□

□
□

５􀆰
２􀆰

６
□

□
□

５􀆰
３􀆰

６
□

□
□

５􀆰
５􀆰

６
□

□
□

５􀆰
２􀆰

７
□

５􀆰
２􀆰

７
□

□
□

５􀆰
５􀆰

７□
□

□

５􀆰
２􀆰

８
□

□
□

５􀆰
２􀆰

９
□

□
□

无

涉
及

专
业

建
筑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建
筑

给
排

水
暖

通
电

气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给
排

水
暖

通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建
筑

结
构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建
筑

电
气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建
筑

电
气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一
般

项
条

款

及
执

行
情

况

５􀆰
１􀆰

７
□

５􀆰
２􀆰

１０
□

□
□

５􀆰
３􀆰

７
□

□
□

５􀆰
４􀆰

５
□

□
□

５􀆰
５􀆰

８
□

□
□

５􀆰
６􀆰

７□
□

□

５􀆰
１􀆰

８
□

□
□

５􀆰
２􀆰

１１
□

□
□

５􀆰
３􀆰

８
□

□
□

５􀆰
４􀆰

６
□

□
□

５􀆰
５􀆰

９
□

□
□

５􀆰
６􀆰

９□
□

□

５􀆰
１􀆰

９
□

□
□

５􀆰
２􀆰

１２
□

□
□

５􀆰
３􀆰

９
□

□
□

５􀆰
４􀆰

７
□

□
□

５􀆰
５􀆰

１０
□

□
□

５􀆰
６􀆰

１０
□

□
□

５􀆰
１􀆰

１０
□

□
□

５􀆰
２􀆰

１３
□

５􀆰
２􀆰

１３
□

□
□

５􀆰
３􀆰

１０
□

□
□

５􀆰
４􀆰

８
□

□
□

５􀆰
５􀆰

１１
□

□
□

５􀆰
１􀆰

１１
□

□
□

５􀆰
２􀆰

１４
□

□
□

５􀆰
３􀆰

１１
□

□
□

５􀆰
４􀆰

９
□

□
□

５􀆰
５􀆰

１２
□

□
□

５􀆰
１􀆰

１２
□

□
□

５􀆰
２􀆰

１５
□

□
□

５􀆰
３􀆰

１２
□

□
□

５􀆰
４􀆰

１０
□

□
□

５􀆰
５􀆰

１３
□

□
□

５􀆰
１􀆰

１３
□

□
□

５􀆰
２􀆰

１６
□

□
□

５􀆰
３􀆰

１３
□

□
□

５􀆰
４􀆰

１１
□

□
□

５􀆰
１􀆰

１４
□

□
□

５􀆰
２􀆰

１７
□

□
□

５􀆰
４􀆰

１２
□

□
□

５􀆰
２􀆰

１８
□

□
□

５􀆰
４􀆰

１３
□

□
□

５􀆰
２􀆰

１９
□

５􀆰
２􀆰

１９
□

５􀆰
２􀆰

１９
□

□
□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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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Q􀆰
０􀆰

３
涉

及
专

业
建

筑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建
筑

给
排

水
暖

通
电

气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给
排

水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建
筑

结
构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建
筑

电
气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电
气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优
选

项
条

款

及
执

行
情

况

５􀆰
１􀆰

１５
□

５􀆰
２􀆰

２０
□

□
□

５􀆰
３􀆰

１４
□

□
□

５􀆰
４􀆰

１４
□

□
□

５􀆰
５􀆰

１４
□

□
□

５􀆰
６􀆰

１３
□

□
□

５􀆰
１􀆰

１６
□

５􀆰
２􀆰

２１
□

□
□

５􀆰
４􀆰

１５
□

□
□

５􀆰
５􀆰

１５
□

□
□

５􀆰
１􀆰

１７
□

□
□

５􀆰
２􀆰

２２
□

□
□

５􀆰
４􀆰

１６
□

□
□

５􀆰
５􀆰

１６
□

５􀆰
５􀆰

１６
□

□
□

５􀆰
２􀆰

２３
□

５􀆰
２􀆰

２３
□

５􀆰
２􀆰

２３
□

□
□

５􀆰
２􀆰

２４
□

５􀆰
２􀆰

２４
□

□
□

涉
及

专
业

建
筑

结
构

给
排

水
暖

通
电

气
评

价
结

论
验

收
情

况

创
新

项
条

款

及
执

行
情

况
５􀆰

７􀆰
１
□

５􀆰
７􀆰

１
□

５􀆰
７􀆰

１
□

５􀆰
７􀆰

１
□

５􀆰
７􀆰

１
□

□
□

综
合

验
收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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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允许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

词: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４)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条文中必须按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的写法

为 “应按􀆺􀆺执行”或 “应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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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３０９６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６５６６
«建筑外窗气密性能分级及其检测方法» GB/T７１０６
«商场 (店)、书店卫生标准» GB９６７０
«预拌混凝土» GB/T１４９０２
«玻璃幕墙光学性能» GB１８０９１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１８５８０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溶剂型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１８５８１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１８５８２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GB１８５８３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 GB１８５８４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壁纸中有害物质限量» GB１８５８５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聚氯乙烯卷材地板中有害物质限量»

GB１８５８６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地毯、地毯衬垫及地毯胶粘剂有害

　物质释放限量» GB１８５８７
«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的限量» GB１８５８８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１８６１３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２００５２
«单路输出式交流－直流和交流－交流外部电源能效

　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２０９４３
«建筑幕墙» GB/T２１０８６
«预拌砂浆» GB/T２５１８１
«透水路面砖和透水路面板» GB/T２５９９３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５００１９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T５０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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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５００３４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GB５００９３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５０１１８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５０１７６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５０３００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T５０３１４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程» GB５０３２５
«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５０３６６
«建筑节能工程验收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５０４１１
«无障碍设施施工验收及维护规范» GB５０６４２
«节水灌溉工程验收规范» GB/T５０７６９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 JGJ/T１６３
«民用建筑太阳能光伏系统应用技术规范» JGJ２０３
«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JGJ/T２２３
«建筑垃圾处理技术规范» CJJ１３４
«居住区智能化系统配置与技术要求» CJ/T１７４
«绿色施工管理规程» DB１１/５１３
«太阳热水系统施工技术规程» DB１１/T４６１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１１/６８７
«干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DB１１/T６９６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
«建筑弱电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DB１１/８８３
«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 DB１１/１０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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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规范
Codeforacceptanceofgreenbuilding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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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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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本条阐述制定本规范的目的.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城乡建设步入绿色、循环、低

碳的科学发展轨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

件,２０１３年５月北京市发布实施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发展绿色建筑推动生态城市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京政办

发 [２０１３]２５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住房城

乡建设委等部门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京政办发

[２０１３]３２号),全面开展绿色建筑行动,严格绿色建筑全过程

管理,与市固定资产投资审批流程相衔接,将绿色建筑指标要求

纳入基本建设流程,健全完善绿色建筑在项目立项、规划许可、
土地出让、设计和施工管理、竣工验收、运营维护等全寿命周期

的监管体系,逐步建立绿色规划、绿色设计、绿色施工、绿色验

收、绿色评价等全寿命周期的法规政策,建立促进绿色建筑发展

的体制机制.
自２０１３年６月１日始,北京市新建项目全面执行绿色建筑

标准,并基本达到绿色建筑等级评定一星级以上标准.对２０１３
年６月１日后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的项目,施工图审查阶段需根

据 «北京市绿色建筑 (一星级)施工图审查要点»进行绿色建筑

施工图专项审查.一、二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由北京市绿色建

筑评价机构按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１１/T
８２５－２０１１进行评审并颁发标识.为确保绿色建筑项目落实绿色

设计要求,严格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加强绿色建筑施工过程监督

管理,保证绿色建筑工程质量,统一绿色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要

求,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组织编制了本标准,为实现以

实际应用效果为导向的绿色建筑管理体系提供专项技术支撑.

１􀆰０􀆰２　本条阐述本规范的适用范围.本规范中适用工程是指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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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要

求的绿色建筑工程,具体使用条件详见本规范第３􀆰０􀆰１条.

１􀆰０􀆰３　阐述本规范和其他相关验收规范的关系.绿色建筑工程

既是符合绿色建筑标准要求的,又是符合基础的建筑工程标准要

求的,因此绿色建筑工程的验收应符合国家有关绿色建筑标准规

范的要求,还应符合基础建筑工程验收等有关标准要求.基础建

筑工程验收的有关标准包括各专业验收规范、专业技术规程、施

工技术标准、试验方法标准、检测技术标准、施工质量评价标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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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阐述本规范适用建筑的选取依据.
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

中技术条款分为控制项、一般项、优选项三类指标项;其中控制

项为强制达标项,一般项和优选项为选择达标项,达标情况因项

目而异;一般项、优选项达标数目决定绿色建筑评价星级等级.
北京市绿色建筑在设计阶段的认定经由两种方式可获得,一

是由相关审图机构按照北京市 «绿色建筑 (一星级)施工图审查

要点»要求进行施工图审查,北京市 «绿色建筑 (一星级)施工

图审查要点»是根据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编制,通过审查的项目可认为基本达到北京

市绿色建筑一星级水平;二是由北京市绿色建筑评价机构按北京

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组织评

审,并获得相应等级的绿色建筑设计阶段评价标识.
审查或评价结果作为填写绿色建筑工程总体验收记录表中审

查/评价结果的依据.

３􀆰０􀆰２　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和评价标识结论是本规范在验收时

的基础依据,建设单位应就绿色建筑设计和评价情况对参与建设

的其他各方单位进行交底.施工前,施工单位应编制纳入绿色建

筑相关要求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组织设计要明确绿色建筑设计

的目标、指标和相应措施,并经监理 (建设)单位审查批准后实

施.
建设单位交底文件主要包括:设计文件、审查结果文件或绿

色建筑评价标识全套评价和技术文件、专项论证文件.

３􀆰０􀆰３　阐述绿色建筑工程验收工作进行的条件.绿色建筑工程

验收涉及不同建筑工程专业和分部工程验收内容,在绿色建筑工

程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合格后,可减少重复验收工作,并保证

５８

DB１１/T１３１５Ｇ２０１５



工程质量基础;绿色建筑工程验收作为竣工备案的前置条件,有

利于保证建筑工程除主体工程外,绿化、园林、环保和各项配套

设施建设的完备性,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绿色建筑.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贯穿整个建设周期,内容包含单位工程中

各个分部工程的有关内容,在进行绿色建筑工程验收时,可采信

各分部工程相关验收内容.验收时,相关技术人员应参与验收过

程.

３􀆰０􀆰４　由于材料供应、工艺改变等原因,建筑工程施工中可能

需要改变设计.为了避免这些改变影响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评价

结果,当设计变更涉及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相关条款时,需经

原施工图审查机构或绿色建筑评价机构审查,并在实施前办理设

计变更手续.任何影响绿色建筑等级的变更除应由原设计单位认

可外,还应报原负责绿色建筑设计审查机构审查确定.确定变更

后,应获得监理或建设单位的确认.变更后,应按照变更后的绿

色建筑达标情况进行验收.
本条的设定增加了绿色建筑设计变更的难度,是为了尽可能

维护已经审查或评价确定的绿色建筑设计要求.

３􀆰０􀆰５　阐述绿色建筑工程的验收范围,对于设计阶段参评的绿

色建筑评价指标的验收给出验收时的操作办法,并对验收结果产

生影响.对于设计阶段不参评的一般项、优选项条款,本规范中

给出验收方法,但其验收结果不影响绿色建筑工程验收结论.本

标准要求对此类条文验收旨在倡导加强建设施工质量控制,引导

建筑运营效果达到最佳.

３􀆰０􀆰６　阐述验收不合格的绿色建筑工程的处理办法.绿色建筑

评价结论的得出由多种指标组合达标得出,绿色建筑工程验收不

合格,应提请绿色建筑评价机构或施工图审查机构进行评估认定

其绿色建筑等级,宜向相关机构提交验收表格以供参考.
根据北京市京政办发 [２０１３]２５号文件 «北京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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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厅关于印发发展绿色建筑推动生态城市建设实施方案的通

知»要求自２０１３年６月１日始,新建项目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并基本达到绿色建筑等级评定一星级以上标准.对于重新评估结

果无法达到一星级设计标准要求的,必须进行整改,至少达到北

京市绿色建筑一星级验收合格要求.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流程如图３􀆰０􀆰６所示.

图３􀆰０􀆰６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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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住宅建筑

４􀆰１　节地与室外环境

４􀆰１􀆰１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１􀆰５条的验收,对植物产地和场地的

运输距离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４􀆰１􀆰２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１􀆰８条的验收,对施工过程中采取的

各项环保措施的验收做出了规定.
施工中应按 «绿色施工管理规程»DB１１/５１３的规定采取适

当的环境保护措施,并做好实施记录,包括实地照片、实时连续

录像等.

４􀆰１􀆰３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１􀆰１２条的验收,对场地降噪措施实

施情况的验收作出了规定.需要校核现场噪声测试报告,并在现

场重点查看前期设计中的降噪措施落实情况.如果环境影响评估

报告、住区环境降噪措施设计文件等资料中未提出降噪措施要

求,以现场噪声测试报告结论为准.

４􀆰１􀆰４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１􀆰１３条的验收,对影响室外热岛强

度的相关措施的验收作出了规定.地面、屋面铺设材料的性能检

测报告应包含太阳能辐射吸收率的检测.

４􀆰１􀆰５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１􀆰１４条的验收,对风环境不利点处

的挡风措施实施情况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４􀆰１􀆰６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１􀆰１５条的验收,对室外照明灯具、
光源及附件选择和安装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８８

DB１１/T１３１５Ｇ２０１５



室外照明需控制其射向夜空和住户外窗以及溢出场地边界的光

束,将光污染限制在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

JGJ/T１６３规定的最大允许值以内,玻璃幕墙材料的反射比应不

大于０􀆰３,幕墙的设计和设置应符合国家校规 «玻璃幕墙光学性

能»GB１８０９１的要求.提交的幕墙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

能检测报告中要包含反射比的检测值.

４􀆰１􀆰７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１􀆰１６条的验收,对室外植物物种的

选择和栽植形式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４􀆰１􀆰８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１􀆰１７条的验收,对场地交通组织和

停车设计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４􀆰１􀆰９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１􀆰１８条的验收,对室外透水地面的

验收作出了规定.透水地面包括自然裸露地面、绿地、镂空率大

于或等于４０％的植草砖,和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透水路面砖和

透水路面板»GB/T２５９９３要求的透水砖.

４􀆰１􀆰１０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１􀆰１９条的验收,对地下空间设计的

验收作出了规定.

４􀆰２　节能与能源利用

４􀆰２􀆰１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２􀆰１、４􀆰２􀆰１０、４􀆰２􀆰１２条的验收,对

住宅热工性能和暖通空调系统性能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目前北京市的施工图审查包含了此条内容,验收时重点校核

是否按照施工图落实施工.重点核查窗墙面积比、体形系数、围

护结构的传热系数、外窗和玻璃幕墙的遮阳系数、气密性等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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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４􀆰２􀆰２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２􀆰２、４􀆰２􀆰７条的验收,对集中空调

所选用的冷水机组、单元式空调机组、分散式房间空调器、多联

式空调 (热泵)机组的性能参数、能效比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冷源的能耗是空调系统能耗的主体,性能参数、能效比是反

映冷源能源效率的主要指标之一,由于冷源的能源效率对节能至

关重要,因此本条文重点验收冷源的性能参数和能效比.
集中空调所选用的冷源设备、单元式空调机组的性能参数达

到的等级满足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１１/T
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２􀆰２条要求时,第４􀆰２􀆰２条验收合格;集中空

调所选用的冷源设备、单元式空调机组、分散式房间空调器、多

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的性能参数达到的等级满足北京市地方标

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２􀆰７条要求

时,第４􀆰２􀆰２、４􀆰２􀆰７条两条验收合格.

４􀆰２􀆰３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２􀆰３、４􀆰５􀆰１２条的验收,对住宅室温

调节装置和集中供暖 (空调)系统热计量装置安装的验收作出了

规定.
集中供暖 (空调)系统的供热计量应按 «北京市居住建筑供

热计量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１１/T９４２－２０１２要求验收.住宅

内设置室温调控装置的项目,可判定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

评价标准»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２􀆰３、４􀆰５􀆰１２条验收合

格;采用集中供暖和 (或)集中空调系统的住宅,设置热量计量

设施的项目,可判定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２􀆰３条验收合格.

４􀆰２􀆰４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２􀆰４条的验收,对照明器具、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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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照明自动控制系统的验收作出了规定.照明器具的效率和镇

流器能效限定值在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节能工程验收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GB５０４１１、«单路输出式交流－直流和交流－交流外部

电源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２０９４３均有具体规定.

４􀆰２􀆰５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２􀆰５条的验收.

４􀆰２􀆰６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２􀆰６条的验收,对风机、水泵等用能

设备性能的验收作出了规定,重点核查集中供暖系统热水循环水

泵的耗电输热比 (EHR)、集中空调系统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和

冷热水输送能效比 (EC (H)R)等参数.

４􀆰２􀆰７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２􀆰８条的验收,对集中供暖和 (或)
集中空调系统的能量回收系统 (装置)安装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重点核查热回收设备的额定热回收效率 (验收值)等性能参数.

４􀆰２􀆰８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２􀆰９条的验收,对配电变压器、低压

交流电动机等节能电气产品和电梯节能拖动、节能控制装置的验

收作出了规定.配电变压器能效应符合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GB２００５２规定的能效等级节能评价值、低压

交流电动机能效应符合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GB１８６１３规定的能效等级节能评价值;电梯应选用调

频、调压、调速等节能控制技术,当２台及以上的电梯集中布置

时,其控制系统应具备按程序集中调控和群控的功能.

４􀆰２􀆰９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 中第 ４􀆰２􀆰１１、４􀆰２􀆰１３、４􀆰２􀆰１４ 条的验收,
对可再生能源系统的验收作出了规定.太阳能热水系统应按照现

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北京市太阳热水系统施工技术规程»DB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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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４６１验收,地源热泵系统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地源热泵系统

工程技术规范»GB５０３６６验收.
在技术经济分析合理的前提下,采用可再生能源替代部分常

规能源可以达到明显的节能效果.对照可再生能源利用方案和可

再生能源利用比例计算书,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占建筑总能耗的

比例大于５％或达到以下任一条,可判定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

建筑评价标准»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２􀆰１１条验收合格:
(１)小区中２５％以上住户采用太阳能热水器供应大部分生活热

水;(２)小区中２５％以上住户采用地源热泵系统 (指依岩土体、
地表水为低温热源的系统,包括埋地管式、河湖江水、污水等)
供暖 (空调);(３)小区中５０％以上住户采用地热水直接供暖.

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占建筑总能耗的比例大于１０％或达到

以下任一条,可判定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４􀆰２􀆰１１条、４􀆰２􀆰１３条两条验收合格:(１)
小区中５０％以上住户采用太阳能热水器供应大部分生活热水;
(２)小区中５０％以上住户采用地源热泵系统 (指依岩土体、地

表水为低温热源的系统,包括埋地管式、河湖江水、污水等)供

暖 (空调);(３)小区中全部住户采用地热水直接供暖.
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占建筑总能耗的比例大于１５％或达到

以下任一条,可判定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２􀆰１１条、４􀆰２􀆰１３条、４􀆰２􀆰１４条三条

验收合格:(１)小区中７５％以上住户采用太阳能热水器供应大

部分生活热水; (２)小区中７５％以上住户采用地源热泵系统

(指依岩土体、地表水为低温热源的系统,包括埋地管式、河湖

江水、污水等)供暖 (空调);(３)不同措施之间按４􀆰２􀆰１１条及

４􀆰２􀆰１３条达标比例叠加,也可认定４􀆰２􀆰１４条验收合格.
检验方法中,重点现场观察检查可再生能源系统设备的安装

位置和数量、设备性能参数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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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４􀆰３􀆰１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３􀆰１条的验收,对水系统的验收作出

了规定.
绿色建筑在施工前已经对建筑水环境进行了统筹规划,制定

了水系统规划方案,设计图纸符合水系统规划方案并经过了相关

部门的审批,符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相应条款的要求,施工单位

应严格按照经审批合格的图纸施工,如施工过程中出现涉及绿色

建筑有关的重大设计变更时,应进行原因分析说明,并重新履行

相关的审批手续.

４􀆰３􀆰２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３􀆰２条的验收,对给水系统中使用的

管材、管件和配件的规格、型号和安装位置验收作出了规定.

４􀆰３􀆰３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３􀆰３条的验收,对节水型用水器具和

给水配件的选择作出了规定.
节水器具的选择符合设计图纸的要求.提供卫生器具和配件

产品合格证、检测报告等相关资料,外观完好无损.

４􀆰３􀆰４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３􀆰４条的验收,对人造景观用水系统

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景观用水包括人造水景的湖、水湾、瀑布和喷泉等,但属体育活

动的游泳池、瀑布等不属此列.

４􀆰３􀆰５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３􀆰５条的验收,对非传统水源系统用

水安全措施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４􀆰３􀆰６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３􀆰６条的验收,对雨水径流途径和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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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入渗措施的验收作出了规定.合理规划雨水径流可以有效降低

城市洪涝灾害、控制径流污染、保护水环境.

４􀆰３􀆰７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３􀆰７条的验收,对绿化、道路冲洗、
洗车等非饮用水水源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４􀆰３􀆰８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３􀆰８条的验收,对绿化灌溉系统的验

收作出了规定.
节水灌溉工程按照 «节水灌溉工程验收规范»GB/T５０７６９验

收.绿化灌溉应采用喷灌、微灌等高效灌溉系统,以达到节水环

保的目的.应注意,在采用再生水作为绿化用水时,应避免采用

喷灌方式 (易形成气溶胶).

４􀆰３􀆰９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３􀆰９条的验收,对采用再生水作为非

饮用水系统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再生水包括市政中水 (以城市污水处理厂出水或城市污水为

水源)、建筑中水 (以生活排水、杂排水、优质杂排水为水源).
再生水利用应满足 «北京市中水设施建设管理试行办法»的要

求.

４􀆰３􀆰１０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３􀆰１０条的验收,对雨水系统的验收

作出了规定.
雨水处理方案和技术根据北京市的实际情况,经多方案比较

后确定.结合北京市气候条件和住区地形、地貌等特点,采取措

施增加雨水渗透量,并建立完善的雨水收集、处理、储存、利用

等配套设施,对屋顶雨水和其他非渗透地面地表径流雨水进行收

集、利用.

４􀆰３􀆰１１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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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３􀆰１１、４􀆰３􀆰１３条的验收,对非传统

水源系统利用率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指的是采用再生水、雨水等非传统水源代

替市政自来水或地下水供给景观、绿化、冲厕等杂用的水量占总

用水量的百分比.施工验收中应对照施工图,对非传统水源的水

源、处理设备的处理能力、消毒设施、补水管路设置及非传统水

源的供水管路系统等进行核查,以保证非传统水源利用达到设计

要求,从而满足非传统水源利用率的要求.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不低于１０％,可判定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３􀆰１１条验收合

格;非传统水源利用率不低于３０％,可判定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 中 第 ４􀆰３􀆰１１ 条、

４􀆰３􀆰１３条两条验收合格.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可通过下列公式计算:

RU＝
Wu

Wt
×１００％

Wu＝WR＋Wrs＋Wo

式中:Ru――非传统水源利用率,％;

Wu――非传统水源使用量,m３/a;

WR――再生水利用量,m３/a;

Wrs――雨水利用量,m３/a;

Wo――其他非传统水源利用量,m３/a;

Wt――设计用水总量,m３/a.

４􀆰３􀆰１２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３􀆰１２条的验收,对计量水表的选择、
安装和计量功能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按楼栋设总水表,每个居住单元、景观和灌溉用水均设置计

量水表,以进行不同用途、不同水质用水量的监测,既能够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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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和节点用水量,也能监测系统渗漏.水表的选型要合理,灵

敏度高,保证计量的准确性.

４􀆰４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４􀆰４􀆰１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４􀆰１条的验收,对使用的建筑材料的

验收作出了规定.
应结合最新发布的 «北京市推广、限制和禁止使用建筑材料

目录»及国家相应的规定进行核查,违禁建材自查报告中需要明

确列出在施工过程中所采用的全部材料的清单,并由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监理同时签字确认.

４􀆰４􀆰２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４􀆰２条的验收,对室内装饰装修选用

的材料和混凝土中的有害物质含量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应重点关注建筑材料检验报告中装饰装修建筑材料的有害物

质限量和混凝土外加剂的释放氨量是否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要

求.
选用的装饰装修材料和建筑材料中的有害物质含量须符合下

列标准的要求: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GB

１８５８０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溶剂型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１８５８１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１８５８２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GB１８５８３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GB１８５８４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壁纸中有害物质限量»GB１８５８５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聚氯乙烯卷材地板中有害物质限量»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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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８６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地毯、地毯衬垫及地毯胶粘剂有害物质

释放限量»GB１８５８７
«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的限量»GB１８５８８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６５６６

４􀆰４􀆰３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４􀆰３条的验收,对建筑外立面造型要

素的装饰性构件的应用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工程中采用的装饰性构件状况等符合以下要求时,方可判定北京

市地方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 中 第

４􀆰４􀆰３条验收合格:
(１)不具备遮阳、导光、导风、载物、辅助绿化等作用的飘

板、格栅和架构等未作为构成要素或工程造价小于工程总造价的

２％.
(２)未在屋顶等处设立单纯为追求标志性效果的塔、球、曲

面等异型构件或虽设立但其相应工程造价小于工程的２％.
(３)女儿墙高度未超过规范最低要求的２倍或尽管女儿墙的

高度超过了规范最低要求的２倍,但与 “不具备遮阳、导光、导

风、载物、辅助绿化等作用的飘板、格栅个架构等”合并统计或

与 “单纯为追求标志性效果的塔、球、曲面等异型构件”合并统

计,造价之和仍小于工程总造价的２％.
(４)所采用的不符合北京气候条件的、不利于节能的双层外

墙 (含幕墙)的面积小于外墙总面积的２０％.
(５)女儿墙高度未超过规范最低要求的２倍或尽管女儿墙的

高度超过了规范最低要求的２倍,但将其与 “不具备遮阳、导

光、导风、载物、辅助绿化等作用的飘板、格栅个架构等”合并

统计或与 “单纯为追求标志性效果的塔、球、曲面等异型构件”
合并统计,造价之和仍小于工程总造价的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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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所采用的不符合北京气候条件的、不利于节能的双层外

墙 (含幕墙)的面积小于外墙总面积的２０％.
如果有装饰性构件和高度超过规范最低要求的２倍的女儿

墙,需列出全部装饰性构件及其功能一览表,并根据建筑装饰装

修工程决算书计算装饰性构件造价的比例.

４􀆰４􀆰４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４􀆰４条的验收,对预拌混凝土的应用

作出了规定.预拌混凝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预拌混凝土»

GB/T１４９０２的规定.

４􀆰４􀆰５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４􀆰５条的验收,对施工现场固体废弃

物处理和循环利用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重点核查施工单位提供的废弃物管理规划和施工过程中废弃

物回收利用记录.废弃物管理规划应包括固体废弃物分类统计与

处理方法、折价处理物品的市场销路等;废弃物回收利用记录应

包括废物回收、折价处理和再利用的材料种类、利用率和费用等

内容.
开挖基坑时挖出的土方量不能参与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的统

计.

４􀆰４􀆰６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４􀆰６条的验收,对使用本地化建筑材

料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运输距离指建筑材料的最后一个生产工厂或场地到施工现场

的距离.核查时应注意:
(１)回填土不能算作 “施工现场５００km 以内生产的建筑材

料”.
(２)“工厂生产”不包括在施工现场进行的加工制作.
(３)必须以生产地区分是否为当地生产的建筑材料.从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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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商处采购的建筑材料不一定属当地生产的建筑材料.
(４)将当地原料或半成品运到５００km 以外的工厂加工后运

回本项目工地的建筑材料,不能算作 “不超过５００km 的工厂生

产的建筑材料”.而将５００km 以外的原料或半成品运到距离施工

现场不超过５００km 的工厂,加工或组装后运到本项目工地的建

筑材料,可以算作 “不超过５００km 的工厂生产的建筑材料”.

４􀆰４􀆰７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４􀆰７条的验收,对高强度钢、高性能

建筑结构材料选用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对于６层以上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满足以下任意一条要求

时,则验收合格:

①钢筋混凝土结构中使用 HRB４００级 (含以上)钢筋不少

于受力钢筋总量的７０％;

②竖向承重结构中强度等级为C５０ (或以上)的混凝土用量

占竖向承重结构中混凝土总量的比例超过５０％;

③高耐久性混凝土 (以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出具的、
有耐久性合格指标混凝土检验单为依据)用量占混凝土总用量的

比例超过５０％.
对于６层及以下且使用年限不小于５０年的钢筋混凝土建筑,

仅考核上述第③项要求,但满足时,则验收合格.
对于６层以上的钢结构建筑,Q３４５及以上等级的钢材用量

占钢材总量的比例不低于７０％,则验收合格.

４􀆰４􀆰８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４􀆰８条的验收,对砂浆应用的验收作

出了规定.
预拌砂浆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预拌砂浆»GB/T２５１８１、

«干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DB１１/T６９６和 «预拌砂浆应用技术

规程»JGJ/T２２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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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９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４􀆰９条的验收,对使用可再循环材料

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本条的设置旨在核查可再循环利用材料在工程中的利用量,

核查范围是永久性安装在工程中的建筑材料,不包括电梯等设

备.
本条文可再循环材料指的是:对无法进行再利用的材料通过

改变物质形态,生产另一种材料,实现多次循环利用的材料.可

再循环材料包括: (１)金属材料,如钢、铸铁、铜、铜合金、
铝、铝合金、不锈钢等;(２)非金属材料,如木材、玻璃、石膏

制品,提供论证报告以证明技术和经济的可行性的塑料、橡胶

等.

４􀆰４􀆰１０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４􀆰１０条的验收,对土建与装修工程

一体化施工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土建开工前需完成装修设计,施工方案需通过监理单位 (建

设单位)的审查,施工方案中包含土建和装修两个施工阶段的内

容;土建和装修一体化设计施工,可以实现统一进行建筑构件上

的孔洞预留和装修面层固定件的预埋,避免在装修施工阶段对已

有建筑构件打凿、穿孔,保证了结构的安全性.
本条还关注工程中普遍存在的拆除和返工现象,新建工程施

工过程中若对结构构件进行了破坏和拆除、或进行过较大的修

改,则判定本条验收不合格.对于改建、扩建类的项目,本条中

的 “不破坏和拆除已有的建筑构件和设施”是指不破坏和拆除新

改造加固后的建筑构件和设施,对原建筑的结构构件、建筑构件

和设施的拆改不违反本条的要求.

４􀆰４􀆰１１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４􀆰１１条的验收,对以废弃物为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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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建筑材料选用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使用一种或多种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

的建筑材料,其用量占同类建筑材料的比例不低于３０％,且这

些废弃物的总重量不少于全部原料重量的２０％,则验收合格.
验收时应注意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的使用量和该

类建材中废弃物的用量应同时达到所要求的比例,否则不能视为

使用了可再利用废弃物.

４􀆰４􀆰１２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４􀆰１２条的验收,对工程中使用的建

筑材料及制品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在满足推广目录中使用范围要求的前提下,对推广的所有类

别的材料或制品都进行了选用,每个类别下至少选用了１个产

品,且产品的用量占同类建筑材料的比例不低于３０％,可判定

验收合格.
推广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均以国家和北京市新发布的和现

行有效的推广目录为准.目前主要包括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发布的 «北京市绿色建筑适用技术推广目录»,中华人民共

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 «墙体保温系统与墙体材料推广应

用和限制、禁止使用技术公告» (文号:公告第１３３８号),国家

发改委发布的 «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等.推广使用的建

筑材料和制品可分为９个类别,分别为:结构材料 (包括钢材、
混凝土材料和制品等)、墙体和保温材料、建筑门窗幕墙和辅料

(含遮阳产品)、给排水和节水材料、防水材料、供热供暖系统材

料设备 (含太阳能集热板等)、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市政和道路

施工材料和低压电器材料.

４􀆰４􀆰１３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４􀆰１３条的验收,对建筑结构体系的

选用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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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小的建筑结构体系是指其在生产、安装

以及使用的全寿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对环境有负面影响的固废垃

圾、有毒有害气体、噪声、粉尘以及光污染等较少的建筑结构体

系.采用并实施装配式结构、钢结构体系、木结构体系、预制混

凝土结构体系和原材料中含有废弃物的砌体机构体系等任意一种

体系,则验收合格.

４􀆰４􀆰１４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４􀆰１４条的验收,对使用可再利用材

料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可再利用材料指在不改变所回收物质形态的前提下进行材料

的直接再利用,或经过再组合、再修复后再利用的材料,如砌

块、砖、瓦、管道、板材、木地板、木制品 (门窗)、钢材、钢

筋、部分装饰材料等.

４􀆰４􀆰１５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４􀆰１５条的验收,对建筑保温材料的

选用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建筑保温可根据建筑物结构体系的特点选用优质、高效的新

型无机保温材料作为建筑墙体、屋面等围护结构的保温材料,或

选用由无机材料构成的达到保温要求的系统.
项目所用的墙体保温材料是否为新型高效无机保温材料,应

通过市级或部级组织的行业内专家专项论证.论证报告中应对其

基本使用性能、生产能耗、保温隔热性能、资源综合利用和安全

耐久性能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４􀆰５　室内环境质量

４􀆰５􀆰１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５􀆰２条的验收,对影响建筑室内空间

采光相关外窗设置的验收做出了规定.卧室、起居室 (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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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厨房等房间的采光系数不低于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T
５００３３中的要求.现场除核查房间外窗的尺寸、位置和形式外,
还需要查看外窗外部遮挡情况,保证外窗足够的采光效果.

４􀆰５􀆰２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５􀆰３、４􀆰５􀆰１０条的验收.对建筑隔

声、减噪措施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当卧室、起居室的允许噪声级在关窗状态下白天不大于４５

dB (A),夜间不大于３５dB (A);楼板和分户墙的空气声计权

隔声量不小于４５dB,楼板的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声压级不大于７０
dB;户门的空气声计权隔声量不小于３０dB;外窗的空气声计权

隔声量不小于２５dB,沿街时不小于３０dB时,可判定北京市地

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５􀆰３验

收合格.当满足以下任意一项即满足要求时,可判定北京市地方

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５􀆰１０验

收合格:(１)卧室、起居室 (厅)内的噪声级达到 «民用建筑隔

声设计规范»GB５０１１８中高性能住宅的要求; (２)楼板和分户

墙的空气声计权隔声量大于５０dB;(３)楼板的计权标准化撞击

声声压级不大于６５dB.
楼板的隔声检查,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检查,对于毛坯

交房的项目,重点核查楼板隔声性能检测报告对于精装修交房采

用地毯或同等隔声性能地面的项目,可直接判定验收合格;对于

采用地板采暖的项目,重点检查施工图设计时面层做法中是否包

括:２０mm 厚挤塑聚苯板保温层或同等隔声性能材料;对于采用

复合木地板的项目,重点检查厂家安装报告中是否包括:３mm
厚泡沫塑料衬垫,如满足要求可认为验收合格.

分户墙的隔声检查,检查墙体隔声性能检测报告,并重点查

看分户墙上是否设置不利于隔声的措施,避免产生诸如电气节点

设置产生的声音联通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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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门的隔声检查,检查户门隔声性能检测报告,可在现场关

闭户门,户外发出声音,实际检查户门隔声情况.
外窗的隔声检查,检查外窗隔声性能检测报告,可通过关

窗、开窗两种状态的不同效果,检查外窗的隔声情况.

４􀆰５􀆰３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５􀆰４、４􀆰５􀆰１１条的验收,对影响室内

自然通风相关通风开口设置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此条重点关注居住空间能自然通风,建筑设计时计算房间的

通风开口面积和该房间地板面积之比.当通风开口面积不小于该

房间地板面积的５％时,判定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４􀆰５􀆰４条验收合格;当通风开口面积

不小于该房间地板面积的８％时,判定４􀆰５􀆰１１条验收合格.

４􀆰５􀆰４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５􀆰５条的验收,对空气污染物浓度的

验收作出了规定.

４􀆰５􀆰５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５􀆰６条的验收,对建筑入口和主要公

共活动空间设计的验收作出了规定.无障碍设施应按 «无障碍设

施施工验收及维护规范»GB５０６４２验收.

４􀆰５􀆰６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５􀆰７、４􀆰５􀆰８条的验收,对影响室内

结露相关的围护结构热桥部位做法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验收时,需要核查有关保温隔热构造细部做法,现场观察检查防

结露措施实施情况和围护结构表面情况,重点查看围护结构中窗

过梁、圈梁、钢筋混凝土抗震柱、钢筋混凝土剪力墙、梁、柱等

部位的保温隔热是否得当,是否有保温材料覆盖,有无结露现

象.
屋面、地面、外墙和外窗的内表面在室内温、湿度设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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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无结露现象,判定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５􀆰７条验收合格;自然通风条件下,
房间屋顶和东、西外墙内表面最高温度满足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

规范»GB５０１７６的要求,判定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

标准»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５􀆰８条验收合格.

４􀆰５􀆰７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５􀆰９条的验收,对影响居住空间视

野、视线干扰的相关外窗设置的验收作出了规定.居住空间开窗

应具有良好的视野,建筑间距需保证不低于１８m,避免户间居

住空间的视线干扰.

４􀆰５􀆰８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５􀆰１３条的验收,对外遮阳设施的验

收作出了规定.

４􀆰５􀆰９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５􀆰１４条的验收,对通风换气装置或

独立新风系统安装的验收质量作出了规定.
设置通风换气装置的目的在于降低室内空气污染,保证室内

空气质量,满足人体的健康要求.对于全年需要相对较长时间供

暖或空调的住宅小区,设置独立的新风系统可实现节能和改善室

内环境品质的目标.
检验方法中,重点观察检查通风换气装置安装的位置和数

量,核查最小新风量是否符合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５００１９中的要求.

４􀆰５􀆰１０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５􀆰１５条的验收,对一氧化碳监测装

置的验收作出了规定.地下车库一氧化碳监测和相关联动装置为

智能建筑设备监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当地下车库内一氧化碳

传感器检测到一氧化碳浓度超标时,现场控制器就可以自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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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风设备进行强排,以保证空气质量.

４􀆰５􀆰１１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５􀆰１６条的验收,对室内空气质量监

测装置的验收作出了规定.空气质量监测装置为智能建筑设备监

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当空气中一种或几种指定被监测的有害

成份超标时,现场控制器就可以自动发出报警信息,以供管理者

决策.

４􀆰５􀆰１２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５􀆰１７条的验收,对改善地下空间自

然采光措施的验收做出了规定.地下空间采取合理的自然采光措

施,使不少于５％的地下一层空间采光系数不低于０􀆰５％.

４􀆰５􀆰１３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５􀆰１８条的验收,对蓄能、调湿或改

善室内空气质量的功能材料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４􀆰６　运营管理

４􀆰６􀆰１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６􀆰２条的验收,对水、电、燃气分

户、分类计量和集中供热分户计量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４􀆰６􀆰２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６􀆰６条的验收,对智能化系统各子系

统的验收作出了规定.住宅建筑的智能化系统是以住宅建筑为依

托,基于住宅建筑内弱电综合管网、弱电机房、通信系统、信息

网络系统、有线电视系统、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安防系统、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和信息集成管理系统的基础设施平台,优化合理的

设计、高性价比的产品、规范的安装工程和严格的工程质量检测

和验收是住宅建筑实现绿色运营的重要保障之一.住宅建筑的智

能化系统配置和技术要求应满足 «居住区智能化系统配置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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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CJ/T１７４,其设计和验收应满足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T５０３１４和 «建筑弱电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DB１１/８８３等

国家和北京市的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４􀆰６􀆰３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６􀆰１１条的验收.

４􀆰６􀆰４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６􀆰１３条的验收,对住宅区厨余垃圾

处理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４􀆰６􀆰５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６􀆰１４条的验收,对住区交通规划和

住区内清洁能源交通系统配套设施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４􀆰７　创新项

４􀆰７􀆰１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７􀆰１条的验收.
阐述绿色建筑工程采用的 “四新”技术的验收方法.“四新”

技术尚没有标准可作为依据.国家和北京市鼓励建筑工程采用

“四新”技术,但为了防止不成熟的技术或材料被应用到工程上,
因此对 “四新”技术要进行科技成果鉴定、技术评审或实行备案

等措施.为保障 “四新”技术在验收过程中有据可依,在施工之

前应按照成果鉴定、技术评审结果制定专门的技术施工方案,并

明确 “四新”技术的验收方法.
此外,和 “四新”技术类似的,还有新的或首次采用的施工

工艺.施工单位在施工前也应制定专门的施工技术方案以保证其

实施效果和验收的可操作性.

４􀆰７􀆰２　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１１/T８２５－
２０１１中第４􀆰７􀆰１条中可采用的创新性设计、技术、材料、产品、
工艺等包括内容诸多,包含但不限于合理采用被动式技术集成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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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场地开发采用适宜的低影响开发策略和技术、采暖和 (或)
空调能耗不高于北京市居住建筑节能标准规定值的７０％、采用

预制混凝土结构,预制化率不低于５０％等.例如,对采暖和

(或)空调能耗的要求是对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４􀆰２􀆰１０、４􀆰２􀆰１２条性能的提升,验收

方法相同,可参考本标准中４􀆰２􀆰１条进行验收.同理,其他创新

内容如可视为第４􀆰１~４􀆰６节中相应条款的性能提升,则可参考

对应条款的验收方法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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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公共建筑

５􀆰１　节地与室外环境

５􀆰１􀆰１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１􀆰４条的验收,对室外照明器具、设

备选择和安装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室外照明需控制其射向夜空和住户外窗以及溢出场地边界的

光束,将光污染限制在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

JGJ/T１６３－２００８规定的最大允许值以内.外立面应避免使用镜

面玻璃或抛光金属板,玻璃幕墙材料的反射比应不大于０􀆰３,幕

墙的设计和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玻璃幕墙光学性能»GB
１８０９１的要求.提交的幕墙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

告中要包含反射比的检测值.

５􀆰１􀆰２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１􀆰６条的验收,对施工过程中采取的

各项环保措施的验收做出了规定.
施工中应按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施工管理规程»

DB１１/５１３的规定采取适当的环境保护措施,并做好实施记录,
包括实地照片、实时连续录像等.

５􀆰１􀆰３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１􀆰８条的验收,对地下空间设计的验

收作出了规定.

５􀆰１􀆰４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１􀆰９条的验收,对场地风环境不利点

处的挡风措施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５􀆰１􀆰５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１􀆰１０条的验收,对场地降噪措施实

施情况的验收作出了规定.需要校核现场噪声测试报告,并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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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重点查看前期设计中的降噪措施落实情况.如果环境影响评估

报告,住区环境降噪措施设计文件等资料中未提出降噪措施要

求,以现场噪声测试报告结论为准.

５􀆰１􀆰６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１􀆰１１条的验收.

５􀆰１􀆰７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１􀆰１２条的验收,对屋顶绿化的验收

作出了规定.

５􀆰１􀆰８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１􀆰１３条的验收,对影响室外热岛强

度的相关措施的验收作出了规定.地面、屋面铺设材料的性能检

测报告应包含太阳能辐射吸收率的检测.

５􀆰１􀆰９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１􀆰１４条的验收.

５􀆰１􀆰１０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１􀆰１７条的验收,对室外透水地面的

验收作出了规定.透水地面包括自然裸露地面、绿地、镂空率大

于或等于４０％的植草砖,和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透水路面砖和

透水路面板»GB/T２５９９３要求的透水砖.

５􀆰２　节能与能源利用

５􀆰２􀆰１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２􀆰１、５􀆰２􀆰１８、５􀆰２􀆰２１、５􀆰２􀆰２２条的

验收,对公共建筑热工性能和暖通空调系统性能的验收作出了规

定.
目前北京市的施工图审查包含了此条内容,验收时重点校核

是否按照施工图落实施工.重点核查窗墙面积比、建筑体形系

数、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外窗遮阳系数、外窗和玻璃幕墙的气

０１１

DB１１/T１３１５Ｇ２０１５



密性等参数.

５􀆰２􀆰２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２􀆰２条的验收,对供暖空调系统所选

用的冷热源机组性能的验收作出了规定.重点核查冷水机组能效

比 (EER)、锅炉额定热效率等参数.
冷热源的能耗是供暖空调系统能耗的主体,性能系数、能效

比是反映冷源能源效率的主要指标之一,由于冷热源的能源效率

对节能至关重要,因此本条文重点验收冷水机组能效比 (EER)、
锅炉额定热效率等参数.

５􀆰２􀆰３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２􀆰３条的验收,对供暖空调系统热源

形式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５􀆰２􀆰４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２􀆰４、５􀆰２􀆰２０条的验收,对各房间或

场所照明功率密度值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计算某一场所照明功率密度值时,照明功率应包括光源、镇

流器或变压器等的安装功率. «电气产品性能参数验收记录表»
中涉及到的每种房间类型应不少于２处.室内照明功率密度值低

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５００３４现行值时,北

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

５􀆰２􀆰４条验收合格;室内照明功率密度值低于 «建筑照明设计标

准»GB５００３４目标值时,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２􀆰４条、５􀆰２􀆰２０条两条验收合格.

５􀆰２􀆰５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２􀆰５、５􀆰２􀆰１６条的验收,对建筑冷热

源、输配系统和照明等能耗计量装置的验收作出了规定.能耗独

立分项计量设备的安装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

及施工验收规范»GB５００９３、 «建筑弱电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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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１１/８８３的要求,能耗监测和计量应符合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要求.

５􀆰２􀆰６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２􀆰６条的验收,对外窗和透明幕墙的

气密性的验收作出了规定.外窗气密性不低于 «建筑外窗气密性

能分级及其检测方法»GB/T７１０６规定的６级要求,透明幕墙

的气密性能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幕墙»GB/T２１０８６中

规定的２级要求.

５􀆰２􀆰７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２􀆰７条的验收,对建筑外窗和幕墙的

可开启方式和自然通风换气装置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本条重点验收各朝向外窗或透明幕墙的实际可开启面积与同

朝向外墙或幕墙总面积的比例.建筑幕墙是否具有可开启部分或

设有自然通风换气装置.外窗和幕墙可开启面积的大小直接影响

建筑室内的自然通风效果,建筑幕墙不能开启时设有自然通风换

气装置也可判定此条验收合格.

５􀆰２􀆰８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２􀆰８条的验收,对空调系统的新风系

统和冷却塔性能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对于大中型公共建筑存在常年有冷负荷的内区,本条强调用

自然冷源降温,而不应利用制冷机制冷.因此本条重点验收全空

气系统最大总新风比、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冷却塔性能.
当内区供冷设计采用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时,供暖期应完全

利用冷却塔提供冷水供冷;当采用适当加大新风量以满足内区温

度要求时,可不必采用冷却塔提供冷水.

５􀆰２􀆰９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２􀆰９条的验收,对全空气空调系统的

新风系统运行模式、新风系统设备、新风换气设施的验收作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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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５􀆰２􀆰１０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２􀆰１０条的验收.

５􀆰２􀆰１１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２􀆰１１条的验收,对风机、水泵等用

能设备性能的验收作出了规定.重点核查集中供暖系统热水循环

水泵的耗电输热比 (EHR)、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的耗电输

冷 (热)比 (EC (H)R)、风机的单位风量耗功率等性能系数.
检验方法中,重点核查空调供暖系统的输配效率是否符合现行北

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中第４􀆰２􀆰６
条、第４􀆰３􀆰４条、第４􀆰３􀆰１４条的规定.

５􀆰２􀆰１２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２􀆰１２、５􀆰２􀆰１４条的验收,对排风热

回收装置的验收作出了规定.重点核查热回收设备的额定热回收

效率等性能参数.选用余热或废热利用等方式提供建筑所需蒸汽

或生活热水,可判定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２􀆰１４条验收合格.

５􀆰２􀆰１３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２􀆰１３条的验收,对新风系统二氧化

碳浓度检测装置和全空气空调系统的新风系统运行模式、新风换

气设施的验收作出了规定.二氧化碳浓度检测和新风系统设施应

为智能建筑设备监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当二氧化碳浓度检测

超标时,现场控制器即可调节新风换气设施进行新风换气,以保

证空气质量.

５􀆰２􀆰１４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２􀆰１５条的验收,对配电变压器、低

压交流电动机等节能电气产品和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节

能拖动、节能控制装置的验收作出了规定.配电变压器能效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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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现行国家标准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能级»GB
２００５２规定的能效等级节能评价值、低压交流电动机能效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能级»

GB１８６１３规定的能效等级节能评价值;电梯应选用调频、调压、
调速等节能控制技术,当２台及以上的电梯集中布置时,其控制

系统应具备按程序集中调控和群控的功能,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

道应具有节能拖动和节能控制装置.

５􀆰２􀆰１５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２􀆰１７条的验收,对蓄冷蓄热系统和

设备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合理采用蓄冷蓄热技术对于调节昼夜电力峰谷差异有积极的

作用,为此,宜根据当地能源政策、峰谷电价、能源紧缺状况和

设备系统特点进行选择.本条重点核查蓄冰量、蓄冷 (热)量、
蓄冷 (热)效率等性能参数.

５􀆰２􀆰１６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２􀆰１９、５􀆰２􀆰２３条的验收,对可再生

能源系统安装的验收质量作出了规定,对太阳能热水、可再生能

源技术承担了建筑总供暖供冷量、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所占比例的

验收作出了规定.太阳能热水系统应按照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北京市太阳热水系统施工技术规程»DB１１/T４６１验收,地源

热泵系统应按照 «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５０３６６验收,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 «民用建筑太阳能光伏

系统应用技术规范»JGJ２０３验收.
在技术经济分析合理的前提下,采用可再生能源替代部分常

规能源可以达到明显的节能效果.对照可再生能源利用方案和可

再生能源利用比例计算书,判断各类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占建筑

总能耗的比例是否达到设计要求.当达到以下任一条,可判定北

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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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１９条验收合格: (１)利用可再生能源提供生活热水:除旅

馆类建筑,可再生能源热水系统供应量满足建筑生活热水总消耗

量的一定比例,下限不低于２５％;对于旅馆类建筑,下限不低

于１０％.若以太阳能光热提供生活热水,太阳能保证率不低于

５０％;(２)采用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其发电量占建筑总用电量

比例不低于１％;或太阳能光电系统发电时,等效太阳能光电板

占屋顶面积比例不低于１０％; (３)采用地源热泵等新型可再生

能源技术承担建筑总供暖供冷量,其供暖供冷量不低于建筑总供

暖供冷量的２５％.
当达到以下任一条,可判定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

标准»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２􀆰１９、５􀆰２􀆰２３条两条验收合

格:(１)利用可再生能源提供生活热水:除旅馆类建筑,可再生

能源热水系统供应量满足建筑生活热水总消耗量的一定比例,下

限不低于５０％;对于旅馆类建筑,下限不低于２０％.若以太阳

能光热提供生活热水,太阳能保证率不低于５０％; (２)采用可

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其发电量占建筑总用电量比例不低于２％;
或太阳能光电系统发电时,等效太阳能光电板占屋顶面积比例不

低于２０％;(３)采用地源热泵等新型可再生能源技术承担建筑

总供暖供冷量,其供暖供冷量不低于建筑总供暖供冷量的５０％.
检验方法中,重点现场观察检查可再生能源系统设备的安装

位置和数量、设备性能参数等内容.

５􀆰２􀆰１７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２􀆰２４条的验收,对新型节能空调技

术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空调系统设计中,根据建筑自身条件,合理选用新的空调技

术可以在降低建筑能耗的同时也起到技术推广和应用的作用.目

前新型节能空调技术包含但不限于温湿度独立控制技术、高大空

间地板辐射制冷技术、对存在大量内区热量可回收采用水环热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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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合理利用分布式热电冷联供技术等,建筑主体合理采取适

合于行为节能的空调系统和末端方式,如多联机空调系统等.
采用并实施上述一种或多种技术,可验收合格.验收方法

中,重点验收相关新技术系统设备的安装情况和性能检测报告.

５􀆰３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５􀆰３􀆰１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３􀆰１条的验收,对水系统的验收作出

了规定.
绿色建筑在施工前已经对建筑水环境进行了统筹规划,制定

了水系统规划方案,设计图纸符合水系统规划方案并经过了相关

部门的审批,符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要求,施工单位严格按照

经审批合格的图纸施工,如施工过程中出现涉及绿色建筑有关的

重大设计变更,应进行原因分析说明,并重新履行相关的审批手

续.

５􀆰３􀆰２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３􀆰２条的验收,对给水排水系统的验

收作出了规定.
给排水系统施工图纸中应说明管材、管件、接口、阀门、水

表、节水器具等的选用,管道敷设、试压等工程措施等.如采用

节能供水系统,需提供相应设备或系统材料.

５􀆰３􀆰３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３􀆰３条的验收,对给水系统中使用的

管材、管件和配件的规格、型号和安装位置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５􀆰３􀆰４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３􀆰４条的验收,对节水型用水器具和

给水配件的选择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节水器具和设备的规格、型号符合图纸设计说明要求提供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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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器具和配件产品合格证、检测报告等相关资料,外观完好无

损,«材料、构配件进场检验记录»有施工单位相关人员和监理

或建设单位专业工程师签字.

５􀆰３􀆰５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３􀆰５条的验收,对人造景观用水系统

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景观用水包括人造水景的湖、水湾、瀑布和喷泉等,但属体

育活动的游泳池、瀑布等不属此列.

５􀆰３􀆰６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３􀆰６条的验收,对非传统水源系统的

施工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５􀆰３􀆰７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３􀆰７条的验收,对雨水系统的验收作

出了规定.
雨水处理方案和技术根据北京市的实际情况,经多方案比较

后确定.结合北京市气候条件和住区地形、地貌等特点,采取措

施增加雨水渗透量,并建立完善的雨水收集、处理、储存、利用

等配套设施,对屋顶雨水和其他非渗透地面地表径流雨水进行收

集、利用.

５􀆰３􀆰８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３􀆰８条的验收,对绿化、喷洒、洗车

等非饮用水水源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５􀆰３􀆰９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３􀆰９条的验收,对绿化灌溉系统的验

收作出了规定.
节水灌溉工程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节水灌溉工程验收规范»

GB/T５０７６９验收.绿化灌溉应采用喷灌、微灌等高效灌溉系

统,以达到节水环保的目的.应注意,在采用再生水作为绿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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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时,应避免采用喷灌方式 (易形成气溶胶).鼓励选用兼具渗

透和排放两种功能的渗透性排水管,可同时增加雨水渗透量和减

少灌溉量.鼓励采用湿度传感器或根据气候变化的调节控制器.

５􀆰３􀆰１０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３􀆰１０条的验收,对采用再生水作为

非饮用水系统水源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再生水包括市政中水 (以城市污水处理厂出水或城市污水为

水源)、建筑中水 (以生活排水、杂排水、优质杂排水为水源),
再生水利用应满足 «北京市中水设施建设管理试行办法»的要

求.

５􀆰３􀆰１１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３􀆰１１条的验收,对计量水表的选择、
安装和计量功能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按楼栋设总水表,各用水单元设分户水表.按照分质供水、
分区供水、分单元供水的需求设置水表,既能够统计系统和节点

用水量,也能监测系统渗漏.水表的选型要合理,灵敏度高,保

证计量的准确性.

５􀆰３􀆰１２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３􀆰１２、５􀆰３􀆰１４条的验收,对非传统

水源利用率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指的是采用再生水、雨水等非传统水源代

替市政自来水或地下水供给景观、绿化、冲厕等杂用的水量占总

用水量的百分比.施工验收中应对照施工图,对非传统水源的水

源、处理设备的处理能力、消毒设施、补水管路设置及非传统水

源的供水管路系统等进行核查,以保证非传统水源利用达到设计

要求,从而满足非传统水源利用率的要求.
办公楼、商场类建筑非传统水源利用率不低于２０％,旅馆

类建筑不低于１５％,可判定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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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３􀆰１２条验收合格;办公楼、商

场类建筑非传统水源利用率不低于４０％,旅馆类建筑不低于

２５％,可判定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１１/T
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３􀆰１２条、５􀆰３􀆰１４条两条验收合格.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可通过下列公式计算:

Ru＝
Wu

Wt
×１００％

Wu＝WR＋Wrs＋Wo

式中:Ru――非传统水源利用率,％;

Wu――非传统水源使用量,m３/a;

WR――再生水利用量,m３/a;

Wrs――雨水利用量,m３/a;

Wo――其他非传统水源利用量,m３/a;

Wt――设计用水总量,m３/a.

５􀆰３􀆰１３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３􀆰１３条的验收,对空调冷却水系统

形式和设备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５􀆰４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５􀆰４􀆰１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４􀆰１条的验收,对使用的建筑材料的

验收作出了规定.
应结合最新发布的 «北京市推广、限制和禁止使用建筑材料

目录»和国家相应的规定进行核查,违禁建材自查报告中需要明

确列出在施工过程中所采用的全部材料的清单,并由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监理同时签字确认.

５􀆰４􀆰２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４􀆰２条的验收,对室内装饰装修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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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和混凝土中的有害物质含量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应重点关注建筑材料检验报告中装饰装修建筑材料的有害物

质限量和混凝土外加剂的释放氨量是否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要

求.
选用的装饰装修材料和建筑材料中的有害物质含量须符合下

列标准的要求: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GB

１８５８０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溶剂型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１８５８１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１８５８２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GB１８５８３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GB１８５８４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壁纸中有害物质限量»GB１８５８５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聚氯乙烯卷材地板中有害物质限量»GB

１８５８６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地毯、地毯衬垫及地毯胶粘剂有害物质

释放限量»GB１８５８７
«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的限量»GB１８５８８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６５６６

５􀆰４􀆰３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４􀆰３条的验收,对建筑外立面造型要

素的装饰性构件应用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装饰性构件主要指不具备遮阳、导光、导风、载物、辅助绿

化等作用的飘板、格栅和架构.装饰性构件造价低于总造价的

５‰,且女儿墙高度不超过规范要求的两倍,则判定本条验收合

格.
如果有装饰性构件和 (或)高度超过规范最低要求２倍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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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墙,需列出全部装饰性构件及其功能一览表,并根据建筑装饰

装修工程决算书计算装饰性构件的比例,所有装饰性构件 (含２
倍以上的女儿墙)造价低于工程总造价的５‰时判定验收合格.

５􀆰４􀆰４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４􀆰４条的验收,对预拌混凝土的应用

作出了规定.预拌混凝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预拌混凝土»

GB/T１４９０２的要求.

５􀆰４􀆰５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４􀆰５条的验收,对施工现场固体废弃

物处理和循环利用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重点核查施工单位提供的废弃物管理规划和施工过程中废弃

物回收利用记录.其规划应包括固体废弃物分类统计与处理方

法、折价处理物品的市场销路等;废弃物回收利用记录应包括废

物回收、折价处理和再利用的材料种类、利用率和费用等内容.
开挖基坑时挖出的土方量不能参与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的统

计.

５􀆰４􀆰６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４􀆰６条的验收,对使用本地化建筑材

料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运输距离指建筑材料的最后一个生产工厂或场地到施工现场

的距离.
核查时应注意:
(１)回填土不能算作 “施工现场５００km 以内生产的建筑材

料”.
(２)“工厂生产”不包括在施工现场进行的加工制作.
(３)必须以生产地区分是否为当地生产的建筑材料.从当地

建材商处采购的建筑材料不一定属当地生产的建筑材料.
(４)将当地原料或半成品运到５００km 以外的工厂加工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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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本项目工地的建筑材料,不能算作 “不超过５００km 的工厂生

产的建筑材料”.而将５００km 以外的原料或半成品运到距离施工

现场不超过５００km 的工厂,加工或组装后运到本项目工地的建

筑材料,可以算作 “不超过５００km 的工厂生产的建筑材料”.

５􀆰４􀆰７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４􀆰７条的验收,对高强度、高性能建

筑结构材料选用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材料资源利用验收记录表» (见附录 H)控制指标中高强

度钢用量比例、高性能混凝土用量比例、需要满足下列要求,则

验收合格:
(１)对于６层以上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满足以下任意一条要

求时,则验收合格:

①钢筋混凝土结构中使用 HRB４００级 (含以上)钢筋不少

于受力钢筋总量的７０％;

②竖向承重结构中强度等级为C５０ (或以上)的混凝土用量

占竖向承重结构中混凝土总量的比例超过５０％;

③高耐久性混凝土 (以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出具的、
有耐久性合格指标混凝土检验单为依据)用量占混凝土总用量的

比例超过５０％.
(２)对于６层及以下且使用年限不小于５０年的钢筋混凝土

建筑,仅考核上述第③项要求,但满足时,则验收合格.
(３)对于６层以上的钢结构建筑,Q３４５及以上等级的钢材

用量占钢材总量的比例不低于７０％,则验收合格.

５􀆰４􀆰８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４􀆰８条的验收,对砂浆应用的验收作

出了规定.
预拌砂浆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预拌砂浆»GB/T２５１８１、

«干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DB１１/T６９６和 «预拌砂浆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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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JGJ/T２２３的要求.

５􀆰４􀆰９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４􀆰９条的验收,对使用可再循环材料

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本条的设置旨在核查可再循环利用材料在工程中的利用量,

核查范围是永久性安装在工程中的建筑材料,不包括电梯等设

备.
本条文可再循环材料指的是:对无法进行再利用的材料通过

改变物质形态,生产另一种材料,实现多次循环利用的材料;即

可再循环材料有两层含义:一是使用的材料本身就是可再循环材

料;二是建筑拆除时能够可再循环的材料.可再循环材料包括:
(１)金属材料,如钢、铸铁、铜、铜合金、铝、铝合金、不锈钢

等;(２)非金属材料,如木材、玻璃、石膏制品,提供论证报告

以证明技术和经济的可行性的塑料、橡胶等.

５􀆰４􀆰１０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４􀆰３、５􀆰４􀆰１０条的验收,对土建与装

修工程一体化施工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土建开工前需完成装修设计,施工方案需通过监理单位 (建

设单位)的审查,施工方案中包含土建和装修两个施工阶段的内

容;土建和装修一体化设计施工,可以实现统一进行建筑构件上

的孔洞预留和装修面层固定件的预埋,避免在装修施工阶段对已

有建筑构件打凿、穿孔,保证了结构的安全性.
本条还关注工程中普遍存在的拆除和返工现象,新建工程施

工过程中若对结构构件进行了破坏和拆除,或进行过较大的修

改,则判定本条验收不合格.对于改建、扩建类的项目,本条中

的 “不破坏和拆除已有的建筑构件和设施”是指不破坏和拆除新

改造加固后的建筑构件和设施,对原建筑的结构构件、建筑构件

和设施的拆改不违反本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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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１１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４􀆰１１条的验收,对办公、商场类建

筑灵活隔断的验收作出了规定.可变化功能的室内空间内,非灵

活隔断围合的房间总面积不超过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间总建筑面

积的７０％.
除走廊、楼梯间和前室、电梯井和前室、厨卫间、设备用

房、公共管井以外的室内空间均应视为 “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

间”.灵活隔断可使用玻璃、预制板等材料或可再利用材料组装、
可单独拆除的隔断形式.

５􀆰４􀆰１２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４􀆰１２条的验收,对以废弃物为原料

生产的建筑材料选用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使用一种或多种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

的建筑材料,其用量占同类建筑材料的比例不低于３０％,且这

些废弃物的总重量不少于全部原料重量的２０％,并提供相应的

证明文件,则验收合格.
验收时应注意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的使用量和该

类建材中废弃物的用量应同时达到所要求的比例,否则不能视为

使用了可再利用废弃物.

５􀆰４􀆰１３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４􀆰１３条的验收,对工程中使用的建

筑材料及制品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在满足推广目录中使用范围要求的前提下,对推广的所有类

别的材料或制品都进行了选用,每个类别下至少选用了１个产

品,且产品的用量占同类建筑材料的比例不低于３０％,可判定

验收合格.
推广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均以国家和北京市新发布的和现

行有效的推广目录为准.目前主要包括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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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发布的 «北京市绿色建筑适用技术推广目录»,中华人民共

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 «墙体保温系统与墙体材料推广应

用和限制、禁止使用技术公告» (文号:公告第１３３８号),国家

发改委发布的 «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等.推广使用的建

筑材料和制品可分为９个类别,分别为:结构材料 (包括钢材、
混凝土材料和制品等)、墙体和保温材料、建筑门窗幕墙和辅料

(含遮阳产品)、给排水和节水材料、防水材料、供热采暖系统材

料设备 (含太阳能集热板等)、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市政和道路

施工材料和低压电器材料.

５􀆰４􀆰１４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４􀆰１４条的验收,对建筑结构体系的

选用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小的建筑结构体系是指其在生产、安装

以及使用的全寿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对环境有负面影响的固废垃

圾、有毒有害气体、噪声、粉尘以及光污染等较少的建筑结构体

系.采用并实施装配式结构、钢结构体系、木结构体系、预制混

凝土结构体系和原材料中含有废弃物的砌体机构体系等任意一种

体系,则验收合格.

５􀆰４􀆰１５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４􀆰１５条的验收,对使用可再利用材

料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可再利用材料指在不改变所回收物质形态的前提下进行材料

的直接再利用,或经过再组合、再修复后再利用的材料,如砌

块、砖、瓦、管道、板材、木地板、木制品 (门窗)、钢材、钢

筋、部分装饰材料等.

５􀆰４􀆰１６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４􀆰１６条的验收,对建筑保温材料的

选用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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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保温可根据建筑物结构体系的特点选用优质、高效的新

型无机保温材料作为建筑墙体、屋面等围护结构的保温材料,或

选用由无机材料构成的达到保温要求的系统.
项目所用的墙体保温材料是否为新型高效无机保温材料,应

通过市级或部级组织的行业内专家专项论证.论证报告中应对其

基本使用性能、生产能耗、保温隔热性能、资源综合利用和安全

耐久性能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５􀆰５　室内环境质量

５􀆰５􀆰１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５􀆰１条的验收,对集中空调房间内的

温度、湿度、风速等参数的验收作出了规定.验收方法中,重点

核查房间内的温度、湿度、风速等设计参数是否满足现行北京市

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中的设计计算要

求.

５􀆰５􀆰２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５􀆰２条的验收,对影响室内结露相关

的围护结构热桥部位做法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验收时,需要核查有关保温隔热构造细部做法,现场观察检

查防结露措施实施情况和围护结构表面情况,重点查看围护结构

中窗过梁、圈梁、钢筋混凝土抗震柱、钢筋混凝土剪力墙、梁、
柱等部位的保温隔热是否得当,是否有保温材料覆盖,有无结露

现象.

５􀆰５􀆰３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５􀆰３条的验收,对集中空调新风量和

新风口的位置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验收方法中,重点核查新风机组和风管配置的设计参数和新

风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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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４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５􀆰４条的验收,对空气污染物浓度的

验收作出了规定.

５􀆰５􀆰５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５􀆰５、５􀆰５􀆰１０条的验收,对宾馆、办

公、商场类建筑的室内背景噪声的验收作出了规定.当宾馆和办

公建筑室内背景噪声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

范»GB５０１１８中室内允许噪声标准中的二级要求;商场类建筑

室内背景噪声水平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商场 (店)、书店卫生标

准»GB９６７０的相关要求时,可判定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

评价标准»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５􀆰５条验收合格.当宾馆

类建筑围护结构构件隔声性能符合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５０１１８中的一级要求时,可判定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

评价标准»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５􀆰１０条验收合格.

５􀆰５􀆰６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５􀆰６条的验收,对照明器具的选择、
安装和建筑室内照度、统一眩光值、一般显色指数等的验收作出

了规定.建筑室内实际照度、统一眩光值可通过测试取得,一般

显色性指数可通过厂家的产品质量证明文件查到.

５􀆰５􀆰７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５􀆰７条的验收,对建筑入口和主要公

共活动空间设计的验收作出了规定.无障碍设施应按 «无障碍设

施施工验收及维护规范»GB５０６４２验收.

５􀆰５􀆰８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５􀆰８条的验收,对促进建筑自然通风

的措施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５􀆰５􀆰９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５􀆰９条的验收,对空调末端设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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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的选择、安装、性能和独立开启装置、温湿度、风速调节装

置传感器等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５􀆰５􀆰１０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５􀆰１１条的验收,对减少相邻空间的

噪声干扰措施、特殊房间的声环境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５􀆰５􀆰１１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５􀆰１２条的验收,对办公、宾馆类建

筑主要空间室内采光情况的验收作出了规定.要求７５％以上的

主要功能空间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T
５００３３的要求.

５􀆰５􀆰１２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５􀆰１３条的验收,对一氧化碳监测装

置的验收作出了规定.地下车库一氧化碳监测和相关联动装置为

智能建筑设备监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当地下车库内一氧化碳

传感器检测到一氧化碳浓度超标时,现场控制器就可以自动启动

排风设备进行强排,以保证空气质量.

５􀆰５􀆰１３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５􀆰１４条的验收,对外遮阳设施的验

收作出了规定.

５􀆰５􀆰１４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５􀆰１５条的验收,对室内空气质量监

测装置的验收作出了规定.空气质量监测装置为智能建筑设备监

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当空气中一种或几种指定被监测的有害

成份超标时,现场控制器就可以自动发出报警信息,以供管理者

决策.

５􀆰５􀆰１５　本条对应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５􀆰１６条的验收,对改善地下空间自

然采光措施的验收做出了规定.改善室内采光效果措施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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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的室内空间采光系数大于２％.

５􀆰６　运营管理

５􀆰６􀆰１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６􀆰７条的验收.

５􀆰６􀆰２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６􀆰９条的验收,对建筑智能化系统和

信息网络系统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公共建筑的智能化系统是以公共建筑为依托,包括智能化集

成系统、信息设施系统、信息化应用系统、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公共安全系统、技防系统、建筑环境等设计要素.优化合理的设

计、高性价比的产品、规范的安装工程和严格的工程质量检测和

验收是公共建筑实现绿色运营的重要保障之一.

５􀆰６􀆰３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６􀆰１０条的验收,对建筑建筑通风、
空调、照明等设备自动监控系统的验收作出了规定.建筑通风、
空调、照明等设备监控系统分别为智能建筑设备监控系统中的子

系统.建筑通风、空调、照明等设备监控是建筑节能的重要手段

之一.

５􀆰６􀆰４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６􀆰１３条的验收,对节能综合管理系

统的验收作出了规定.

５􀆰７　创新项

５􀆰７􀆰１　 本 条 对 应 于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７􀆰１条的验收.
阐述绿色建筑工程采用的 “四新”技术的验收方法.“四新”

技术尚没有标准可作为依据.国家和北京市鼓励建筑工程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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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技术,但为了防止不成熟的技术或材料被应用到工程上,
因此对 “四新”技术要进行科技成果鉴定、技术评审或实行备案

等措施.为保障 “四新”技术在验收过程中有据可依,在施工之

前应按照成果鉴定、技术评审结果制定专门的技术施工方案,并

明确 “四新”技术的验收方法.
此外,和 “四新”技术类似的,还有新的或首次采用的施工

工艺.施工单位在施工前也应制定专门的施工技术方案以保证其

实施效果和验收的可操作性.

５􀆰７􀆰２　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１１/T８２５－
２０１１中第５􀆰７􀆰１条中可采用的创新性设计、技术、材料、产品、
工艺等包括内容诸多,包含但不限于合理采用被动式技术集成设

计、场地开发采用适宜的低影响开发策略和技术、采暖和 (或)
空调能耗不高于北京市公共建筑节能标准规定值的７０％等.例

如,对采暖和 (或)空调能耗的要求是对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

建筑评价标准»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第５􀆰２􀆰２１、５􀆰２􀆰２２条性

能的提升,验收方法相同,可参考本标准中５􀆰２􀆰１条进行验收.
同理,其他创新内容如可视为第５􀆰１－５􀆰６节中相应条款的性能

提升,则可参考对应条款的验收方法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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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

６􀆰０􀆰１　阐述绿色建筑工程验收的程序和组织的规定.其验收程

序和组织应符合国家标准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５０３００中６􀆰０􀆰５、６􀆰０􀆰６条的验收组织规定,即由建设方主

持,会同参与工程建设各方共同进行.形成的绿色建筑工程总体

验收记录,作为绿色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证明文件.

６􀆰０􀆰２　阐述绿色建筑工程验收的合格条件.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技术条款分为控制

项、一般项、优选项、创新项四类指标项;其中控制项为强制达

标项,一般项、优选项和创新项为选择达标项,因项目而异.
绿色建筑工程在设计评价阶段有部分指标项因涉及施工过程

或运行管理过程而不参与评价,故在施工图审查或设计评价结论

中为 “不参评”.然而,在验收阶段,这些 “不参评”项目中部

分指标项具备验收条件,因此,针对强制达标的控制项要求具备

验收条件的控制项应参与验收,和达标控制项共称 “参与验收的

控制项”,并应验收合格;对于选择达标的一般项和优选项,要

求已经达标的一般项和优选项验收合格,其他未达标或设计评价

阶段不参与评价的条目验收合格与否,不作为绿色建筑工程验收

合格的必要条件.

６􀆰０􀆰３　阐述绿色建筑工程验收技术档案内容.除采信分部工程

验收资料外,本规范中还提出针对绿色建筑工程验收的各类记录

表和参考资料,包括智能化系统编程设置记录等都应作为技术资

料纳入竣工技术档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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